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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緒論   

本 研 究 係 以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之 外 籍 配 偶 為 研 究 對

象 ， 目 的 在 實 地 瞭 解 外 籍 配 偶 來 到 台 灣 後 ， 在 台 灣 居 住 期

間 面 對 各 種 生 活 適 應 上 的 問 題 ， 探 討 其 融 入 台 灣 家 庭 生 活

的 適 應 情 況 及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的 情 況 ， 並 分 析 外 籍 配 偶 相 關

背 景 變 項 與 生 活 適 應 及 子 女 教 養 之 間 的 關 係 ； 透 過 前 述 資

料 的 探 討 及 調 查 分 析 ， 針 對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， 提 供

政 府 研 議 新 移 民 政 策 及 外 籍 配 偶 照 顧 輔 導 措 施 參 考 。  

 

第一節  研究背景與動機  

壹 、  研 究 背 景  

近 幾 十 年 來 台 灣 由 於 經 濟 活 動 發 達 ， 婚 姻 觀 念 改 變 ，

兩 性 關 係 調 整 ， 教 育 水 準 提 高 ， 且 女 性 經 濟 能 力 愈 來 愈 獨

立 ， 擇 偶 條 件 大 幅 提 升 ， 加 上 人 口 結 構 改 變 ， 適 婚 年 齡 之

男 性 較 女 性 為 多（ 依 內 政 部 100年 現 住 人 口 性 別 年 齡 婚 姻 狀

況 統 計 顯 示 適 婚 但 未 婚 之 男 性 比 女 性 多 了 12萬 人 ）；因 此，

造 成 國 內 勞 工、農 民、漁 民、身 心 障 礙 及 高 齡 失 婚 等 男 性 ，

在 本 國 選 擇 配 偶 時 遭 遇 許 多 的 困 難 ， 轉 而 必 須 對 外 尋 求 跨

國 婚 姻 。  

而 隨 著 經 濟 全 球 化 的 影 響 ， 跨 國 婚 姻 人 數 的 持 續 成 長

已 成 為 近 年 台 灣 社 會 變 遷 現 象 中 眾 所 矚 目 的 焦 點 之 ㄧ 。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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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， 有 關 跨 國 婚 姻 的 家 庭 狀 況 、 外 籍 配 偶 的 生 活 適 應 ， 以

及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的 照 顧 及 教 育 問 題 等 社 會 議 題 ， 便 逐 漸 成

為 台 灣 社 會 的 重 大 議 題 。  

這 種 跨 國 婚 姻 涵 蓋 著 遷 移 與 移 民 的 歷 程 ， 在 遷 移 的 過

程 中 由 於 要 面 對 許 多 的 挑 戰 ， 適 應 上 必 然 產 生 許 多 困 難 。

而 多 數 跨 國 婚 姻 在 沒 有 感 情 基 礎 下 ， 加 上 來 自 不 同 的 文 化

背 景 ， 當 外 籍 配 偶 發 現 自 己 只 是 被 當 作 傳 宗 接 待 的 工 具 ，

又 沒 有 娘 家 可 以 做 後 盾 ， 其 心 裡 所 承 受 的 壓 力 必 然 很 大 。

且 根 據 學 者 對 跨 國 婚 姻 家 庭 所 做 的 統 計 ， 發 現 有 95 %以 上

的 外 籍 配 偶 於 婚 後 一 、 二 年 即 生 育 下 一 代 （ 黃 森 泉 、 張 雯

雁 ， 20 03） ， 致 使 這 些 外 籍 配 偶 在 適 應 新 婚 生 活 不 久 後 ，

又 得 馬 上 面 臨 為 人 母 親 及 教 養 子 女 的 責 任 。 再 者 ， 迎 娶 外

籍 配 偶 的 本 國 台 灣 新 郎 大 多 是 居 住 在 農 業 縣 或 都 會 區 的 邊

陲 地 帶 ， 而 外 籍 配 偶 的 背 景 卻 又 大 多 來 自 越 南 、 印 尼 及 泰

國 等 經 濟 落 後 國 家 ， 本 身 的 社 經 地 位 均 屬 於 中 下 階 層 （ 蔡

秀 莉 ， 20 06） ， 因 此 ， 在 先 天 上 這 些 外 籍 配 偶 來 到 了 台 灣

即 落 入 了 所 謂 的 弱 勢 族 群 。  

而 台 灣 在 面 臨 跨 國 婚 姻 人 數 不 斷 成 長 增 加 下 ， 人 口 結

構 也 正 悄 悄 的 改 變 ， 其 背 後 所 隱 藏 的 問 題 ， 如 外 籍 配 偶 來

台 後 重 新 面 臨 新 的 環 境 ， 在 生 活 上 是 否 能 適 應 ？ 是 否 能 真

正 融 入 台 灣 的 家 庭 生 活 ？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遭 遇 哪 些 困 難 ？ 以

及 她 們 的 子 女 在 教 養 及 生 活 各 方 面 的 問 題 ， 均 值 得 我 們 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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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心 、 追 蹤 及 探 討 。  

另 外 ， 相 較 於 契 約 關 係 的 外 籍 看 護 與 幫 傭 ， 經 由 跨 國

婚 姻 方 式 來 台 的 外 籍 配 偶 ， 可 說 是 另 一 種 形 式 的 勞 雇 關

係 ， 其 中 實 潛 藏 著 各 種 家 庭 及 社 會 問 題 ； 這 種 植 基 於 仲 介

關 係 之 商 品 化 婚 姻 的 家 庭 型 態 ， 無 論 是 外 籍 配 偶 本 人 於 身

心 調 適 的 個 體 層 次 ， 或 是 在 結 婚 生 子 之 後 的 夫 妻 、 婆 媳 與

親 子 相 處 的 集 體 層 次 ， 以 及 因 為 文 化 差 異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生

存 問 題 與 教 養 問 題 等 整 體 層 次 ， 都 是 迎 娶 外 籍 配 偶 時 所 必

須 要 考 量 的 社 會 成 本（ 朱 蓓 蕾， 20 05）。再 者，外 籍 配 偶 可

能 因 為 先 天 或 後 天 因 素 而 產 生 適 應 問 題 ， 致 使 其 因 而 離 開

家 庭 或 轉 而 在 台 從 事 色 情 行 業 等 犯 罪 行 為 ， 已 逐 漸 成 為 台

灣 嚴 重 的 社 會 問 題 。 而 如 何 避 免 這 些 外 籍 配 偶 可 能 出 現 的

家 庭 悲 劇 及 衍 生 的 社 會 問 題 ， 值 得 政 府 部 門 嚴 肅 、 審 慎 面

對 ， 並 建 構 相 關 的 配 套 措 施 。  

貳 、  研 究 動 機  

外 籍 配 偶 大 部 分 是 透 過 婚 姻 仲 介 業 者 介 紹 而 遠 嫁 來

台 ， 這 種 類 似 買 賣 式 的 婚 姻 ， 感 情 基 礎 本 來 即 較 為 薄 弱 ，

且 異 國 配 偶 普 遍 均 為 經 濟 弱 勢 ， 先 天 上 即 有 著 不 對 等 的 婚

姻 基 礎 。 況 且 她 們 都 是 離 鄉 背 井 來 到 台 灣 ， 在 面 對 完 全 陌

生 的 環 境 下 ， 由 於 語 言 溝 通 、 成 長 環 境 、 文 化 背 景 及 生 活

習 慣 等 與 原 生 社 會 的 差 異 懸 殊 ， 必 然 遭 遇 許 多 生 活 適 應 上

的 困 難 ， 再 加 上 一 開 始 來 到 台 灣 即 處 於 弱 勢 的 地 位 ， 使 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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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 要 適 應 台 灣 的 生 活 更 加 不 易 。  

在 台 灣 ， 這 些 為 數 眾 多 的 外 籍 配 偶 ， 對 於 家 庭 生 活 的

適 應 情 況 如 何 ？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是 否 出 現 了 某 些 困 難 及 問

題 ？ 是 否 能 在 經 過 幾 年 的 適 應 後 ， 可 以 完 全 融 入 台 灣 的 家

庭 生 活 ？ 還 有 ， 這 些 外 籍 配 偶 對 其 子 女 的 教 養 情 況 如 何 ？

在 子 女 教 養 上 是 否 出 現 了 某 些 困 難 及 問 題 ？ 以 及 她 們 對 於

生 活 適 應 上 的 情 況 是 否 會 影 響 到 子 女 教 養 上 的 情 況 ， 都 是

本 文 想 要 進 一 步 探 討 及 研 究 的 。  

 

第二節  研究目的  

外 籍 配 偶 嫁 來 台 灣 後 ， 因 各 來 自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及 生 長

環 境 ， 這 些 人 的 生 活 適 應 情 形 、 遭 遇 到 的 各 種 問 題 及 融 入

台 灣 家 庭 生 活 的 情 況 如 何 ， 為 本 研 究 所 欲 探 討 及 了 解 的 ，

故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：  

壹 、 探 討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灣 家 庭 的 生 活 適 應 情 況 。  

貳 、 探 討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灣 家 庭 的 子 女 教 養 情 況 。  

參 、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及 子 女 教 養

上 的 差 異 。  

肆 、 探 討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與 子 女 教 養 上 的 關 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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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研究方法與步驟  

本 節 內 容 分 述 本 論 文 研 究 方 法 及 研 究 步 驟 如 下 ：  

壹 、 研 究 方 法  

為 達 成 研 究 目 的 ， 本 研 究 方 法 係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

（ q ues t io nna i re  s u r ve y） 。 首 先 透 過 文 獻 探 討 結 果 進 行 歸

納 分 析 ， 編 擬 本 研 究 所 需 調 查 問 卷 ， 並 以 抽 樣 調 查 方 式 ，

對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之 家 庭 成 員 進 行 施 測 ， 蒐 集

本 研 究 所 需 資 料 ， 再 採 用 相 關 統 計 方 法 整 理 分 析 資 料 ， 依

分 析 結 果 ，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。  

貳 、 研 究 步 驟  

一 、 確 立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： 蒐 集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文 獻 、 期

刊 與 書 籍，進 行 分 析、歸 納，以 確 立 研 究 主 題 與 目 的 。 

二 、 文 獻 探 討 ： 針 對 各 變 項 進 行 蒐 集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國 內

外 文 獻 、 期 刊 、 書 籍 及 研 究 論 文 等 ， 並 借 助 學 術 網 路

蒐 集 相 關 資 料 ， 經 由 整 理 、 分 析 與 歸 納 ， 建 構 本 研 究

之 理 論 基 礎 。  

三 、 建 立 研 究 架 構 ： 依 據 文 獻 探 討 之 結 果 ， 建 立 本 研 究 之

架 構 ， 並 確 認 研 究 方 法 。  

四 、 問 卷 設 計 ：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之 內 容 ， 編 製 「 彰 化 縣 外 籍

配 偶 融 入 台 灣 家 庭 生 活 情 況 之 調 查 與 分 析 」 量 表 ， 作

為 本 研 究 搜 集 實 證 資 料 之 工 具 。  

五、選 取 樣 本：根 據 內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統 計 資 料 顯 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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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10 2 年 9 月 底 止 ，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之 外 籍 配 偶 共

有 9 , 0 17 人 ， 本 研 究 即 以 其 家 庭 成 員 之 一 為 研 究 母

群 。 另 本 研 究 經 樣 本 計 算 公 式 分 析 統 計 後 ， 至 少 需 發

放 36 8 份 問 卷 始 為 有 效 抽 樣 ， 扣 除 可 能 回 收 之 無 效 問

卷 ， 共 發 放 50 0 份 問 卷 ， 並 以 隨 機 抽 樣 之 方 式 選 取 彰

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計 5 00 人 ， 再 選 取 其 家 庭 成

員 之 一 為 研 究 樣 本 。  

六 、 調 查 實 施 ： 本 研 究 每 份 問 卷 均 附 說 明 信 函 及 1 份 正 式

問 卷 ， 透 過 彰 化 縣 警 察 局 各 分 局 外 事 員 警 利 用 外 僑 訪

問 服 務 工 作 ， 至 外 籍 配 偶 家 庭 中 發 放 問 卷 ， 於 問 卷 發

放 1 週 後 ， 依 回 收 情 形 進 行 跟 催 或 補 發 。  

七 、 資 料 蒐 集 、 整 理 與 分 析 ： 問 卷 回 收 後 ， 即 開 始 進 行 資

料 篩 選 、 編 碼 、 登 錄 及 統 計 分 析 工 作 ， 以 S PS S 軟 體

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及 相 關 分 析 ， 進 而 探

討 研 究 構 面 間 之 關 聯 性 。  

八 、 撰 寫 研 究 結 論 與 建 議 ： 依 據 統 計 分 析 之 結 果 ， 進 行 研

究 結 論 之 整 理 ， 並 對 本 研 究 提 出 具 體 之 建 議 。  

九 、 撰 寫 研 究 報 告 ： 統 整 以 上 各 流 程 之 文 件 資 料 與 分 析 結

果 ， 將 研 究 結 果 撰 寫 為 研 究 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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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圖 1 - 1  研 究 流 程 圖  

完成研究報告 

撰寫研究結果與建議  

資料整理與分析  

問卷調查實施  

選取樣本  

問卷信、效度分析 

編製調查問卷  

確認研究方法  

建立研究架構  

相關文獻蒐集與整理  

確定研究動機與目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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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 研究範圍與限制  

    本研 究 之 研 究 範 圍 與 研 究 限 制 說 明 如 下 ：  

壹 、 研 究 範 圍  

根 據 內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， 至 10 2年 9

月 底 止 ， 台 灣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總 數 為 4 83 , 58 7人 （ 大 陸 配 偶

32 6 , 5 74人 、 東 南 亞 外 籍 配 偶 1 36 , 942人 、 其 他 國 家 外 籍 配

偶 2 0 , 07 1人 ） ， 彰 化 縣 外 籍 配 偶 則 有 2 0 , 60 4人 （ 大 陸 配 偶

11 , 2 6 8人、東 南 亞 外 籍 配 偶 9 , 01 7人、其 他 國 家 外 籍 配 偶 31 9

人 ） （ 如 附 錄 一 ） 。  

因 大 陸 地 區 與 本 國 之 語 言 相 近 ， 相 對 於 其 他 國 家 較 無

語 言 上 適 應 之 問 題 ， 而 其 他 如 歐 美 、 日 、 韓 等 國 家 ， 因 其

經 濟 及 知 識 水 準 平 均 較 本 國 為 高 ， 且 經 相 關 文 獻 顯 示 ， 有

關 外 籍 配 偶 生 活 適 應 問 題 之 探 討 及 研 究 ， 均 以 東 南 亞 地 區

之 國 家 為 多 ， 再 以 人 數 而 言 ， 因 東 南 亞 地 區 之 外 籍 配 偶 佔

所 有 外 國 籍 國 家 外 籍 配 偶 人 數 達 八 成 以 上 ， 因 此 ， 本 研 究

對 象 即 以 東 南 亞 地 區 之 外 籍 配 偶 為 研 究 範 圍 。  

貳 、 研 究 限 制  

    本研 究 由 於 受 人 力 、 經 費 、 時 間 及 其 他 難 以 控 制 的 客

觀 因 素 影 響 ， 而 有 以 下 限 制 ：  

ㄧ 、 本 研 究 僅 以 彰 化 縣 地 區 之 東 南 亞 外 籍 配 偶 為 研 究 對

象，研 究 結 果 對 我 國 其 他 縣（ 市 ）地 區 而 言 僅 供 參 考 ，

無 法 成 為 通 則 ， 亦 不 適 用 於 大 陸 或 其 他 國 家 之 外 籍 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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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 。  

二 、 本 研 究 係 以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進 行 研 究 ， 填 答 者 在 填 答

問 卷 時 ， 可 能 受 當 時 之 情 緒 與 情 境 影 響 ， 加 上 個 人 教

育 程 度 及 填 答 者 可 能 產 生 之 防 衛 、 顧 忌 或 社 會 期 望 等

主 客 觀 因 素 ， 而 有 不 符 實 際 情 況 之 填 答 ， 導 致 對 後 續

內 容 分 析 與 結 果 之 解 釋 有 偏 差 之 情 形 產 生 。  

 

第五節  名詞解釋  

壹 、 外 籍 配 偶 （ f ore ig n  s p ous es）  

係 指 經 由 跨 國 婚 姻 與 本 國 籍 國 人 結 婚 的 當 事 人 ， 因 以

女 性 佔 大 多 數 ， 原 均 被 稱 為 「 外 籍 新 娘 」 ， 在 意 涵 上 有 某

種 程 度 的 種 族 歧 視 與 諸 多 負 面 的 刻 板 印 象 （ 夏 曉 鵑 ，

20 00） ， 有 鑑 於 其 嫁 到 台 灣 多 年 還 一 直 被 稱 為 外 籍 新 娘 ，

顯 示 出 社 會 大 眾 仍 以 異 樣 的 眼 光 看 待 她 們 ， 未 將 她 們 視 為

台 灣 移 民 的 新 成 員 ， 且 因 多 數 外 籍 配 偶 均 為 來 自 東 南 亞 地

區 ， 其 在 經 濟 、 文 化 及 社 會 結 構 等 發 展 均 未 及 台 灣 ， 致 有

遭 受 國 人 貶 低 及 歧 視 之 意 味 。 然 而 ， 經 由 國 內 各 婦 女 團 體

多 年 來 對 這 群 弱 勢 婦 女 的 關 注 及 爭 取 ， 不 斷 發 起 正 名 運

動 ， 為 避 免 對 於 以 跨 國 婚 姻 嫁 來 台 灣 的 外 籍 女 子 造 成 歧

視 ， 內 政 部 遂 將 「 外 籍 新 娘 」 全 面 修 正 為 「 外 籍 與 大 陸 配

偶 」，並 於 2 00 3年 8月 14日 函 文 通 報 各 相 關 單 位 加 強 宣 導 。

而 本 研 究 所 稱 之 外 籍 配 偶 係 指 與 本 國 人 結 婚 之 東 南 亞 地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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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子 ， 研 究 對 象 不 包 括 大 陸 及 其 他 國 家 之 外 籍 配 偶 。  

貳 、 融 入 （ i n t eg ra t i o n）  

    「融 」 之 涵 意 為 融 合 混 和 、 融 洽 無 間 ， 「 融 入 」 則 意

指 融 合 地 混 和 、 融 洽 無 間 地 進 入 。 本 研 究 所 指 融 入 之 意 即

在 探 討 外 籍 配 偶 原 於 母 國 之 生 活 習 性 與 型 態 ， 因 隨 著 時 間

的 慢 慢 適 應 而 完 全 融 合 於 台 灣 的 家 庭 生 活 而 沒 有 隔 閡 。  

參 、 生 活 適 應 （ l i f e  a da p t a t i on）  

    「生 活 適 應 」 指 的 是 個 人 想 要 滿 足 自 身 的 需 求 ， 改 變

自 己 並 採 取 適 當 的 因 應 行 為 ， 以 適 應 當 前 的 環 境 ， 或 者 改

變 環 境 以 配 合 個 人 需 要 ， 從 而 使 自 己 與 其 內 外 在 環 境 維 持

和 諧 圓 滿 關 係 的 一 種 歷 程 （ 楊 錦 登 ， 19 99） 。 它 是 一 種 動

態 的 、 交 互 的 及 有 彈 性 的 歷 程 ， 非 僅 是 單 向 的 ， 且 是 雙 向

的 或 多 向 的 歷 程 （ 朱 敬 先 ， 19 92） 。 本 研 究 對 生 活 適 應 的

探 討 ， 包 括 外 籍 配 偶 在 原 生 社 會 及 接 待 社 會 之 語 言 、 生 活

習 慣 、 文 化 習 俗 及 心 理 調 適 等 各 方 面 之 適 應 情 形 ， 調 查 對

象 之 同 意 程 度 愈 高，則 表 示 外 籍 配 偶 之 生 活 適 應 情 況 愈 好。 

肆 、 子 女 教 養 （ p are nt i ng）  

    子女 教 義 主 要 是 指 父 母 對 於 子 女 之 管 教 方 式 。 就 內 涵

而 言 ， 教 養 方 式 同 時 包 含 了 態 度 及 行 為 層 次 ， 前 者 是 指 教

養 態 度 ， 後 者 則 是 指 教 養 行 為 。 教 養 態 度 是 指 父 母 在 訓 練

或 教 導 子 女 方 面 所 持 有 的 相 關 認 知 、 情 緒 及 行 為 意 圖 ； 教

養 行 為 則 是 指 父 母 在 教 導 訓 練 子 女 方 面 所 實 際 表 現 的 行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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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做 法 （ 楊 國 樞 ， 19 86） 。 本 研 究 對 子 女 教 養 的 探 討 ， 包

括 外 籍 配 偶 對 其 子 女 在 語 言 、 教 育 方 式 、 課 業 協 助 及 文 化

認 同 等 各 方 面 之 教 養 情 形 ， 調 查 對 象 之 同 意 程 度 愈 高 ， 則

表 示 外 籍 配 偶 對 其 子 女 之 教 養 情 況 愈 好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12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13

第二章  文獻探討  

為 達 成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， 藉 由 探 討 相 關 研 究 之 文 獻 資 料

內 容 ， 以 建 構 本 研 究 之 理 論 基 礎 。 本 章 共 分 為 四 節 ， 第 一

節 為 台 灣 跨 國 婚 姻 探 討 與 現 況 ； 第 二 節 為 生 活 適 應 的 定 義

及 影 響 生 活 適 應 的 因 素 ； 第 三 節 為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生 活 適 應

情 況 及 相 關 研 究 ； 第 四 節 為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子 女 教 養 情 況 及

相 關 研 究 ， 分 節 說 明 如 後 。  

 

第一節   台灣跨國婚姻探討與現況  

本 節 內 容 分 為 跨 國 婚 姻 形 成 的 現 象 與 成 因 、 台 灣 跨 國

婚 姻 的 發 展 及 台 灣 外 籍 配 偶 的 現 況 等 三 個 部 分 ， 探 討 台 灣

跨 國 婚 姻 之 形 成 、 發 展 及 現 況 。  

壹 、 跨 國 婚 姻 形 成 的 現 象 與 成 因  

有 關 外 籍 配 偶 的 跨 國 婚 姻 議 題 ， 近 年 來 一 直 受 到 學 界

的 關 注 ， 也 引 起 各 方 廣 泛 的 討 論 ； 而 探 討 的 重 點 多 為 關 於

跨 國 婚 姻 或 婚 姻 移 民 之 現 象 與 成 因 。 Alb r ow（ 19 97： 4）

認 為，在 全 球 時 代（ g lo ba l  a ge）中，隨 著 通 訊 全 球 化、經

濟 全 球 化 與 人 員 跨 國 界 活 動 的 發 展 ， 使 跨 國 婚 姻 的 比 例 日

益 增 加。夏 曉 鵑（ 2 0 00）也 認 為，從 全 球 化 的 角 度 來 解 釋 ，

跨 國 婚 姻 移 民 的 形 成 ， 主 要 是 在 資 本 主 義 全 球 化 扭 曲 發 展

過 程 中 被 邊 緣 化 的 男 女 為 謀 求 出 路 所 產 生 之 結 果；這 種「 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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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 度 開 發 國 家 婦 女 嫁 往 較 高 度 發 展 國 家 」 的 現 象 也 促 使 資

本 主 義 的 不 平 等 國 際 分 工 更 進 一 步 地 發 展 。 這 些 研 究 都 認

為 婚 姻 移 民 的 成 因 與 全 球 化 的 政 治 經 濟 發 展 密 切 相 關 ； 而

外 籍 配 偶 的 形 成 現 象 及 「 商 品 化 跨 國 婚 姻 」 則 是 在 前 述 全

球 發 展 脈 絡 下 ， 產 生 的 一 種 特 殊 的 移 民 形 式 。  

在 19 70年 代 ， Wa l le r s t e in提 出 一 個 研 究 論 點 － 世 界 體

系 理 論 （ w o r ld -s ys te m t he or y） ； 該 理 論 主 要 是 針 對 跨 國

行 為 的 外 在 因 素 去 解 釋 一 個 國 家 的 社 會 發 展 原 因 。 依 據  

Wa l l e r s t e in的 見 解 ， 任 何 國 家 的 發 展 均 取 決 於 該 國 在 世 界

體 系 中 的 角 色 或 位 置 ， 從 國 際 分 工 的 結 果 會 產 生 三 種 不 同

影 響 力 的 國 家 類 型，包 括 核 心 國 家（ c or e  c o un t r y）、邊 陲

國 家 （ pe r ip he r y  co un t r y） 與 半 邊 陲 國 家 （ s e mi - pe r ip he r y  

co un t r y） 。 同 時 W a l le r s t e in也 強 調 ： 核 心 、 半 邊 陲 與 邊 陲

三 者 之 間 透 過 產 業 創 新 與 資 本 積 累 ， 均 存 在 有 流 動 的 可 能

性 （ W a l le r s t e in ,  1 98 0； 葉 肅 科 、 董 旭 英 ， 20 02： 30 9） 。  

台 灣 在 世 界 體 系 中 即 處 於 半 邊 陲 位 置 ， 加 上 在 產 業 結

構 重 整 下 ， 導 致 勞 力 密 集 型 傳 統 產 業 的 外 移 與 傳 統 農 業 生

產 的 衰 微 ， 致 使 在 19 90年 代 初 期 ， 台 灣 即 開 始 出 現 東 南 亞

國 家 婚 姻 移 民 的 現 象 。 在 這 樣 的 發 展 脈 絡 之 下 ， 移 民 研 究

中 的 「 推 拉 理 論 」 恰 好 可 用 來 解 釋 外 籍 配 偶 及 人 口 遷 移 之

現 象（ 宋 鎮 照， 19 97： 58 9）；以 台 灣 為 例，由 於 除 了 新 加

坡 以 外 ， 其 他 東 南 亞 國 家 在 整 體 經 濟 發 展 的 程 度 及 生 活 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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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方 面 均 落 後 台 灣 ， 來 自 東 南 亞 地 區 國 家 的 外 籍 配 偶 受 到

此 種 結 構 因 素 的 「 推 力 」 而 考 慮 遠 嫁 台 灣 ， 而 來 到 台 灣 之

後 ， 面 對 新 的 生 活 環 境 ， 其 心 理 上 的 期 望 則 成 為 另 一 股 重

要 的 「 拉 力 」 。 而 這 股 「 推 拉 力 量 」 即 使 得 國 際 婚 姻 隨 著

跨 國 資 本 之 流 動 及 轉 移 而 有 逐 漸 增 加 之 趨 勢 。  

另 外 ， 採 「 微 觀 角 度 」 進 行 分 析 的 學 者 ， 對 於 以 全 球

化 觀 點 來 探 討 新 移 民 女 性 之 研 究 也 開 始 逐 漸 產 生 諸 多 批

評 ， 他 們 認 為 ， 全 球 化 政 經 觀 點 的 分 析 模 式 過 於 強 調 國 與

國 之 間 的 經 濟 落 差 或 世 界 政 經 體 系 中 的 差 序 位 置 ， 卻 忽 略

了 移 民 者 個 人 的 主 觀 慾 望 、 能 動 性 及 生 存 策 略 （ 邱 琡 雯 ，

20 03） ， 且 亦 無 法 解 釋 透 過 人 際 關 係 而 持 續 不 斷 的 移 民 行

為 （ 顧 燕 翎 、 尤 詒 君 ， 20 04） 。 甚 且 ， 世 界 體 系 理 論 的 說

法 僅 在 突 顯 國 家 之 間 的 主 從 與 宰 制 關 係 ， 卻 很 少 提 到 移 入

國 本 身 的 民 族 國 家 之 想 像 模 式 及 設 計 模 式 ， 還 有 如 何 在 國

境 管 理 、 主 權 維 護 與 公 民 權 等 面 向 的 規 範 或 限 制 跨 國 遷 移

的 形 式 ， 以 及 本 國 人 對 這 些 新 移 民 的 回 應 模 式 （ 趙 彥 寧 ，

20 03） 。 因 此 ， 「 拉 推 理 論 」 之 所 以 受 到 批 評 ， 在 於 它 未

注 意 到 微 觀 角 度 的 觀 察 ； 而 因 為 交 通 與 資 訊 全 球 化 的 發

展 ， 不 僅 縮 短 了 台 灣 與 東 南 亞 之 間 在 空 間 上 的 距 離 ， 增 加

跨 國 交 流 與 互 動 的 頻 率 ， 也 順 勢 產 生 了 一 些 對 於 兩 地 法 令

及 社 會 需 求 較 為 熟 悉 的 婚 姻 仲 介 者 ， 因 而 促 成 台 灣 外 籍 配

偶 現 象 的 出 現 （ 王 宏 仁 、 張 書 銘 ， 20 03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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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台 灣 跨 國 婚 姻 的 發 展  

關 於 台 灣 跨 國 婚 姻 的 時 代 背 景 與 形 成 原 因 ， 許 多 學 者

有 不 同 的 看 法，而 根 據 夏 曉 鵑（ 20 00）、蕭 昭 娟（ 2 0 0 0）、

劉 秀 燕（ 2 00 3）及 王 雅 萍（ 2 00 4）等 人 的 研 究 予 以 綜 合 後 ，

鍾 重 發 （ 20 04） 指 出 台 灣 與 東 南 亞 地 區 形 成 的 跨 國 婚 姻 大

致 上 可 分 為 三 個 發 展 階 段 ：  

一 、 萌 芽 期  

在 國 際 跨 國 婚 姻 仲 介 的 經 營 中 ， 於 19 60到 19 70年 代 將

台 灣 女 性 介 紹 到 歐 美 與 日 本 的 同 時 ， 跨 國 婚 姻 仲 介 業 者 也

將 經 濟 能 力 與 教 育 程 度 低 於 台 灣 的 泰 國 及 印 尼 女 子 ， 慢 慢

引 進 台 灣 勞 力 密 集 的 農 、 漁 村 中 ， 也 開 始 了 台 灣 外 籍 配 偶

型 式 的 萌 芽 期 。  

不 過 ， 外 籍 配 偶 透 過 跨 國 婚 姻 來 到 台 灣 ， 在 生 活 適 應

上 必 須 面 臨 習 慣 上 與 溝 通 上 的 問 題 與 障 礙 ， 加 上 又 沒 有 其

他 相 關 政 策 的 配 套 措 施 ， 導 致 此 時 期 外 籍 配 偶 的 逃 婚 率 相

當 高 ， 也 因 為 如 此 ， 仲 介 業 者 居 中 撮 合 跨 國 婚 姻 雖 有 利 可

圖 ， 但 台 灣 外 籍 配 偶 的 現 象 在 早 期 並 未 蓬 勃 發 展 。  

二 、 形 成 期  

到 了 19 80年 代 ， 因 台 商 尚 未 前 往 東 南 亞 地 區 投 資 ， 外

籍 配 偶 的 數 量 明 顯 偏 少 （ 吳 美 菁 ， 20 04） ， 之 後 ， 隨 著 政

府 宣 布 「 南 進 政 策 」 後 ， 開 放 台 商 可 以 到 東 南 亞 地 區 自 由

投 資 設 廠 ， 目 的 是 要 運 用 當 地 國 家 低 廉 的 勞 力 資 源 ， 以 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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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 成 本 ， 不 過 ， 隨 著 台 資 逐 漸 流 向 東 南 亞 ， 也 強 化 了 國 人

與 東 南 亞 地 區 之 間 的 交 流 與 聯 繫 。 大 致 上 而 言 ， 自 19 80年

代 中 期 以 來 ， 以 菲 律 賓 和 泰 國 的 東 南 亞 配 偶 最 為 普 遍 （ 夏

曉 鵑 ， 20 00） ， 至 19 80年 代 末 期 則 以 泰 國 籍 配 偶 最 多 （ 蕭

昭 娟 ， 20 00） ， 所 以 ， 台 灣 男 子 與 東 南 亞 地 區 女 子 經 由 跨

國 婚 姻 的 結 婚 現 象 逐 漸 形 成 。  

另 外 ， 台 灣 跨 國 婚 姻 形 成 的 原 因 也 受 到 資 本 主 義 發 展

的 影 響 。 在 19 80年 代 時 期 ， 台 灣 慢 慢 的 擠 身 於 世 界 經 濟 體

系 中 的 半 邊 陲 位 置 ， 開 始 對 東 南 亞 各 國 等 所 謂 邊 陲 國 家 進

行 剝 削 。 在 自 由 化 、 私 有 化 與 去 管 制 化 等 「 全 球 化 」 的 趨

勢 下 ， 東 南 亞 各 國 都 產 生 了 扭 曲 性 的 發 展 ， 謀 生 困 難 的 農

業 人 口 與 低 階 勞 工 大 量 產 生 ， 使 得 經 濟 情 況 更 加 惡 化 。 有

些 學 者 即 指 出 東 南 亞 外 籍 配 偶 在 當 時 快 速 成 長 的 原 因 ， 大

多 是 自 己 原 屬 國 生 活 環 境 太 差 所 致 ， 而 期 待 藉 由 婚 姻 管 道

外 嫁 他 國 ， 以 改 善 自 己 家 中 的 經 濟 狀 況 （ 夏 曉 鵑 ， 19 97；

王 宏 仁 ， 20 00； 蕭 昭 娟 ， 20 00） 。 在 這 樣 的 發 展 情 形 下 ，

東 南 亞 地 區 便 逐 漸 成 為 跨 國 婚 姻 市 場 的 供 應 地 （ 吳 美 菁 ，

20 04） 。  

三 、 發 展 期  

自 19 90年 代 開 始 ， 由 於 國 際 政 經 結 構 改 變 ， 亞 太 國 家

經 濟 逐 步 興 起 ， 許 多 東 協 國 家 如 菲 律 賓 、 泰 國 、 馬 來 西 亞

及 印 尼 等 ， 開 始 成 為 台 灣 投 資 者 的 新 寵 ， 因 此 ， 台 灣 與 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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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 國 家 間 便 密 集 的 產 生 頻 繁 的 互 動 關 係 。 我 國 政 府 在 19 87

年 時 解 除 外 匯 限 制 後 ， 資 金 嚴 重 外 流 到 東 南 亞 國 家 ， 致 使

19 90年 在 國 內 資 金 大 量 外 移 和 外 籍 勞 工 的 引 進 下 ， 許 多 本

國 勞 工 因 而 出 現 失 業 及 就 業 困 難 的 問 題 ， 使 得 低 技 術 性 的

勞 工 在 本 國 婚 姻 市 場 上 的 價 值 更 為 低 落 。  

另 外 ， 台 灣 從 19 90年 代 之 後 ， 因 適 婚 人 口 呈 現 男 多 於

女 的 情 形 ， 婚 姻 市 場 開 始 處 於 失 衡 的 狀 態 ， 再 加 上 近 年 台

灣 社 會 民 風 開 放 ， 婚 姻 觀 念 逐 漸 改 變 ， 兩 性 平 權 及 家 庭 責

任 分 工 的 觀 念 慢 慢 被 突 顯 ， 所 以 ， 台 灣 女 性 與 過 去 遵 守 三

從 四 德 的 傳 統 女 性 已 大 大 不 同 ， 強 調 自 我 意 識 及 女 權 主

義 ， 而 部 分 的 台 灣 男 性 也 覺 得 台 灣 女 性 已 不 如 往 那 樣 宜 家

宜 室 （ 鍾 重 發 ， 20 04） 。  

面 對 婚 姻 市 場 和 社 會 結 構 轉 型 的 情 況 下 ， 處 於 社 經 地

位 較 低 的 台 灣 男 性 ， 在 婚 姻 市 場 擇 偶 過 程 中 ， 逐 漸 於 婚 姻

市 場 中 被 邊 緣 化，再 加 上 受 到 傳 宗 接 代 的 壓 力 和 傳 統 的「 男

高 女 低 」 婚 配 的 影 響 ， 而 不 得 不 從 跨 國 婚 姻 選 擇 配 偶 ， 在

此 時 ， 跨 國 婚 姻 媒 合 者 的 形 式 也 漸 漸 從 台 商 轉 變 為 職 業 仲

介 。 而 在 這 個 時 期 ， 由 於 外 在 經 濟 因 素 和 內 在 婚 姻 市 場 結

構 愈 趨 不 均 衡 ， 使 台 灣 男 性 進 而 對 外 尋 求 婚 姻 伴 侶 ， 透 過

國 際 婚 姻 仲 介 業 者 的 安 排 下 ， 遠 渡 重 洋 完 成 婚 姻 大 事 ， 也

因 而 致 使 外 籍 配 偶 大 量 進 入 的 台 灣 社 會 。  

從 以 上 的 文 獻 了 解 到 跨 國 婚 姻 是 用 來 達 到 遷 移 的 手 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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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一 。 台 灣 目 前 的 外 籍 配 偶 現 象 ， 就 如 同 當 初 的 郵 購 新 娘

一 般 ， 透 過 仲 介 被 推 銷 到 經 濟 發 展 較 先 進 的 台 灣 ， 再 加 上

台 灣 的 外 在 經 濟 情 勢 與 內 在 婚 姻 市 場 結 構 的 變 化 ， 可 以 看

出 跨 國 婚 姻 在 台 灣 的 變 遷 。  

參 、 台 灣 外 籍 配 偶 的 現 況  

台 灣 男 子 跨 國 迎 娶 外 籍 配 偶 來 台 的 情 形 時 有 所 聞 ， 早

在 19 80年 初 期 ， 就 有 不 少 的 泰 國 、 菲 律 賓 配 偶 開 始 出 現 在

台 灣 農 村 或 眷 村 ， 到 了 1 89 0年 代 ， 更 隨 著 政 府 南 向 政 策 的

推 波 助 瀾 ， 台 灣 男 子 開 始 大 規 模 的 與 印 尼 配 偶 結 婚 ， 而 引

起 媒 體 的 注 意 ；在 19 94年 之 前 印 尼 是 台 灣 男 子 迎 娶 外 籍 配

偶 的 主 要 國 家 ，之 後 因 為 台 北 駐 印 尼 經 貿 辦 事 處 壓 低 了 審

核 速 度 ， 等 候 簽 證 面 談 時 間 冗 長 ， 台 灣 仲 介 才 逐 漸 轉 往 越

南 、 柬 埔 寨 等 地 尋 找 適 齡 女 子 來 台 （ 夏 曉 鵑 ， 19 97） 。  

有 關 目 前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分 布 情 形 及 現 況 分 述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依 國 籍 別 在 台 之 人 口 比 率 （ 外 籍 配 偶 當 中 以 來 自 東 南

亞 地 區 所 佔 比 例 最 高 ） ： 據 內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及

戶 政 司 統 計 資 料 顯 示，至 2 01 3年 9底 止，在 台 各 國 籍（ 地

區 ）配 偶 人 口 總 計 有 48萬 3 , 5 87人，已 逐 漸 逼 近 台 灣 原

住 民 的 53 . 2萬 人（ 引 用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10 2年 1 0

月 份 原 住 民 人 口 數 統 計 資 料 ） ， 成 為 福 佬 、 外 省 、 客

家 及 原 住 民 族 群 之 外 的 第 五 大 族 群 。 其 中 大 陸 及 港 澳

地 區 配 偶 比 例 佔 67 . 53 %、外 籍 配 偶 佔 32 . 47 %；而 於 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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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 配 偶 當 中，又 以 東 南 亞 地 區 人 數 最 多，有 13萬 6 ,  9 42

人（ 2 8 . 3 2 %），佔 所 有 外 籍 配 偶 人 數 中 的 87 . 22 %；就

國 籍 而 言，以 越 南 籍 最 多，有 8萬 8 , 6 75人（ 18 . 3 4 %），

印 尼 籍 次 之，有 2萬 7 , 9 09人（ 5 . 7 7 %）（ 如 附 錄 一 ）。 

二 、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於 各 縣 市 之 分 布 現 況 ： 依 內 政 部

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資 料 統 計，迄 20 13年 9月 底 止，東 南 亞

地 區 外 籍 配 偶 人 口 最 多 的 行 政 區 域 分 別 為 新 北 市 的 2

萬 1 , 6 9 8人 、 桃 園 縣 的 1萬 6 , 89 7人 、 高 雄 市 的 1萬 4 , 16 4

人 ， 最 少 的 縣 市 則 為 連 江 縣 的 28人 ， 而 彰 化 縣 為 全 國

直 轄 市 之 外 人 口 數 最 多 之 行 政 區 域 ， 其 東 南 亞 地 區 之

外 籍 配 偶 人 口 數 則 有 9 , 0 17人 （ 如 附 錄 一 ） 。  

三 、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人 數 發 展 趨 勢 ： 目 前 台 灣 跨 國 婚 姻 移 民

雖 位 居 亞 洲 之 冠 ， 惟 依 據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外 籍 配 偶 歷 年

結 婚 對 數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， 其 在 台 之 成 長 人 數 ， 於 20 03

年 達 5萬 4千 多 人 ， 為 歷 年 成 長 之 高 峰 ， 之 後 即 呈 現 不

規 則 之 波 動 ， 並 逐 年 減 少 ； 而 東 南 亞 等 外 國 籍 之 外 籍

配 偶 結 婚 人 數 則 於 20 00年 成 長 最 多 ， 達 1萬 9千 多 人 ，

之 後 開 始 逐 年 下 降 ， 於 20 05年 及 20 06年 更 有 連 續 二 年

驟 降 之 現 象 （ 如 附 錄 二 ） 。 雖 然 現 在 一 般 社 會 民 眾 仍

多 認 為 我 國 外 籍 配 偶 四 處 可 見 ， 且 似 乎 愈 來 愈 多 ， 然

而 ， 事 實 上 以 近 幾 年 發 展 的 趨 勢 而 言 ， 卻 正 好 相 反 。  

四 、 外 籍 配 偶 人 數 仍 佔 國 內 婚 姻 市 場 一 定 之 比 例 ， 且 女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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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於 男 性 ： 依 據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， 國 內 外

籍 配 偶 結 婚 人 數 於 近 9年 內 確 實 有 逐 漸 下 滑 而 停 滯 的

趨 勢 ， 但 是 ，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灣 之 每 年 總 結 婚 登 記 對 數

上 ， 仍 佔 婚 姻 市 場 一 定 之 比 例 人 數 ； 再 依 性 別 分 析 ，

於 2 013年 跨 國 婚 姻 1萬 9 , 439對 中 ， 女 性 有 1萬 5 , 1 96人

（ 佔 7 8 . 2％ ） ， 男 性 則 有 4 , 24 3人 （ 佔 2 1 . 8％ ） ， 顯 然

外 籍 配 偶 人 數 仍 以 女 性 居 多 （ 如 附 錄 二 ） 。  

五 、 外 籍 配 偶 婚 後 即 生 育 子 女 之 情 形 及 出 生 率 較 高 ： 有 關

外 國 籍 配 偶 生 育 率 是 否 較 本 國 籍 母 親 為 多 ， 各 派 學 者

意 見 不 同 ， 但 一 般 民 間 刻 板 印 象 確 是 如 此 ， 雖 然 學 者

所 提 出 之 論 點 及 看 法 有 部 分 歧 異 ， 但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，

外 籍 配 偶 婚 後 不 久 即 生 育 子 女 的 情 形 比 例 明 顯 偏 高 。

以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20 04 - 20 13年 資 料 為 例，新 移 民 子 女 之

出 生 率 於 2 004 年 達 到 高 峰 ， 佔 本 國 所 有 出 生 人 口 的

13 . 1 9 %，之 後 雖 逐 年 下 降，惟 至 20 13年 其 出 生 率 仍 有

6 . 71 %（ 如 附 錄 三 ） ， 以 近 年 平 均 而 言 ， 每 一 百 名 新

生 兒 中 就 有 約 7- 9名 是 新 台 灣 之 子；顯 示 在 本 國 籍 母 親

的 生 育 率 仍 然 偏 低 之 下 ， 外 籍 配 偶 的 第 二 代 （ 新 台 灣

之 子 ） 卻 持 續 增 加 。  

肆 、 小 結  

台 灣 的 外 籍 配 偶 有 其 形 成 之 背 景 ， 外 籍 配 偶 也 傳 達 了

某 些 社 會 現 象 ， 僅 管 最 近 幾 年 外 籍 配 偶 的 成 長 人 數 仍 呈 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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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 動 的 情 形 ， 惟 其 人 數 為 台 灣 第 五 大 族 群 已 是 不 爭 的 事

實，其 第 二 代 所 產 生 的 新 台 灣 之 子 現 象，更 值 得 我 們 重 視。

現 今 台 灣 的 人 口 結 構 已 面 臨 重 大 的 改 變 ， 這 些 為 數 眾 多 的

外 籍 配 偶 透 過 跨 國 婚 姻 的 方 式 來 到 台 灣 這 一 塊 土 地 上 ， 使

台 灣 加 入 了 更 多 異 國 的 色 彩 及 引 伸 更 多 的 問 題 ， 相 關 單 位

不 能 一 味 的 防 範 她 們 來 台 ， 而 是 應 該 正 視 外 籍 配 偶 的 現 象

與 問 題，以 及 其 為 台 灣 社 會 所 帶 來 的 必 然 改 變 及 長 期 影 響。 

 

第二節   生活適應的定義及影響生活適應的因素  

人 類 是 群 居 性 的 動 物 ， 居 處 於 家 庭 、 社 區 、 學 校 及 團

體 之 中 ， 生 活 適 應 就 是 個 人 與 環 境 中 的 互 動 ， 也 是 一 種 雙

向 的 過 程 ， 我 們 影 響 環 境 亦 受 環 境 所 影 響 。 個 人 、 環 境 間

的 關 係 並 非 固 定 不 變 ， 而 通 常 在 不 同 環 境 下 ， 對 相 同 的 事

件 ， 個 人 會 因 環 境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的 調 適 方 式 。  

壹 、 生 活 適 應 的 定 義  

瑞 士 心 理 學 家 P ia ge t ( 19 66 )在 其 認 知 發 展 理 論 中 有 一

重 要 概 念 就 是 「 適 應 」 ， 他 以 同 化 和 調 適 兩 種 概 念 來 解 釋

人 類 心 理 適 應 的 歷 程 （ 引 自 簡 茂 發 ， 19 86） 。 外 籍 配 偶 嫁

到 台 灣 後 ， 在 夫 家 的 生 活 方 式 與 她 的 原 生 國 家 必 然 是 不 同

的 ， 因 此 ， 她 們 必 須 把 到 台 灣 後 的 新 經 驗 納 入 原 有 舊 經 驗

之 中 ， 並 整 合 出 新 的 結 構 （ 同 化 ） ； 且 必 須 改 變 原 有 的 結

構 以 適 應 環 境 的 需 求 （ 調 適 ） 。 當 同 化 的 作 用 與 調 適 之 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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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到 平 衡 狀 態 時 即 是 「 適 應 」 。  

Ar ko f f ( 1 96 8 )認 為 所 謂 的 適 應 是 「 個 人 與 環 境 間 的 交

互 作 用 。 」 對 外 籍 配 偶 而 言 ， 她 們 的 目 的 是 在 不 斷 地 尋 求

滿 足 自 身 的 需 求 ， 但 同 時 也 將 面 臨 來 自 環 境 中 的 壓 力 。 因

此 ， 適 應 包 含 了 個 人 與 環 境 雙 方 力 求 達 到 和 諧 的 狀 態 。 另

外 ， Ark o f f也 強 調 交 互 作 用 包 括 個 體 與 環 境 間 相 互 的 忍 受

與 影 響 ， 而 在 這 種 雙 向 的 動 態 過 程 中 ， 個 體 與 環 境 皆 不 斷

的 在 改 變 ， 因 而 個 體 與 環 境 間 則 是 持 續 不 斷 的 在 適 應 、 再

適 應 ， 以 求 達 到 雙 方 和 諧 一 致 的 狀 態 。 所 以 ， 適 應 不 僅 是

雙 向 的 ， 同 時 也 是 動 態 的 歷 程 （ 楊 錦 登 ， 19 99） 。  

從 心 理 學 的 觀 點 而 言 ， 楊 國 樞 （ 19 86） 指 出 ， 人 生 可

說 是 一 種 不 斷 適 應 的 歷 程 。 透 過 這 個 歷 程 ， 每 個 人 都 想 盡

了 各 種 方 法 與 手 段 ， 來 滿 足 內 在 的 需 要 與 應 付 外 界 的 要

求 ， 對 於 外 籍 配 偶 而 言 更 是 如 此 ， 期 望 在 主 觀 上 能 達 到 一

種 滿 足 與 幸 福 之 感 。  

生 活 適 應 是 指 對 社 會 、 對 他 人 及 對 自 己 內 在 都 有 良 好

的 適 應 並 滿 足 人 際 間 的 關 係 。 廖 榮 利 （ 19 86） 就 提 到 ， 人

生 是 一 種 適 應 的 歷 程 ， 個 人 的 人 生 是 否 快 樂 及 幸 福 ， 適 應

情 況 的 良 好 與 否 即 為 關 鍵 。  

貳 、 生 活 適 應 的 內 涵  

在 生 活 適 應 的 內 涵 上 ， 許 多 專 家 學 者 通 常 將 生 活 適 應

分 成 「 個 人 適 應 」 和 「 社 會 適 應 」 二 個 部 分 。 個 人 適 應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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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 調 在 個 人 需 求 上 的 滿 足 ， 指 個 體 經 由 自 我 調 適 以 確 立 個

人 的 目 的 與 社 會 價 值 系 統 ， 以 便 對 個 人 有 所 控 制 ， 並 導 引

出 適 合 個 人 的 生 活 以 達 到 自 我 統 整 的 目 的 ； 而 社 會 適 應 則

為 一 種 對 他 人 的 適 應 ， 個 人 在 生 活 環 境 中 ， 有 效 的 與 人 接

觸 及 交 往 的 程 度 ， 希 望 免 除 人 我 之 間 的 矛 盾 ， 以 維 持 他 人

與 自 我 之 間 的 和 諧，以 及 現 實 環 境 對 自 己 的 要 求（ 陳 小 娥、

蘇 建 文 ， 19 77） 。  

因 此 ， 生 活 適 應 是 個 體 以 本 身 的 條 件 去 順 應 和 創 造 ，

以 和 環 境 維 持 平 衡 的 歷 程 ， 而 歷 程 中 的 基 礎 為 個 體 的 經 驗

和 能 力 ， 策 略 則 是 同 化 和 調 適 。 外 籍 配 偶 來 到 台 灣 後 不 但

要 適 應 台 灣 文 化 ， 以 期 及 早 融 入 台 灣 家 庭 ， 將 她 們 迎 娶 來

台 的 本 國 先 生 ， 更 常 把 她 們 當 做 是 娶 來 生 小 孩 的 代 理 孕

母 。 有 媒 體 就 指 出 ， 外 籍 配 偶 不 但 要 和 不 孕 的 大 老 婆 共 侍

一 夫 ， 甚 至 在 生 下 孩 子 後 ， 不 能 讓 小 孩 叫 她 媽 媽 ， 有 些 還

被 自 己 的 骨 肉 稱 為 外 勞 ； 還 有 ， 生 下 孩 子 後 ， 也 可 能 被 迫

離 婚 ， 卻 因 為 捨 不 得 孩 子 ， 強 迫 自 己 學 習 謀 生 技 能 ， 為 的

就 是 根 留 台 灣 ， 不 想 和 自 己 的 子 女 分 隔 兩 地 。 外 籍 配 偶 在

台 灣 的 悲 慘 遭 遇 ， 似 乎 永 遠 訴 說 不 完 。 這 些 外 籍 配 偶 努 力

的 了 解 台 灣 文 化 ， 也 希 望 近 百 萬 台 灣 之 子 的 外 籍 媽 媽 ， 懂

得 保 護 自 己 的 權 益 （ 蔡 秀 莉 ， 20 06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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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 生 活 適 應 理 論  

B lac k  & M e nd e nha l l在 1 9 91年 提 出 U型 適 應 理 論（ “ T he  

U-c ur ve  T he o r y＂ o f Ad j us t me n t ;  UC T） ： 描 述 適 應 過 程 如

同 一 個 曲 線 模 式 ， 解 釋 U型 適 應 型 態 包 括 蜜 月 期 、 文 化 衝

擊 期 、 調 適 期 和 熟 悉 期 四 個 時 期 （ 引 自 呂 美 紅 ， 20 01） ：  

一 、 蜜 月 期 ： 外 籍 配 偶 嫁 到 台 灣 後 ， 容 易 被 新 的 文 化 吸 引

並 產 生 好 奇 心 ， 及 對 所 見 所 聞 充 滿 興 趣 。 此 一 時 期 ，

一 方 面 主 觀 地 迷 戀 新 文 化 ， 另 一 方 面 在 與 台 灣 人 士 互

動 時 ， 台 灣 人 也 會 對 其 不 同 的 行 為 方 式 感 到 興 趣 ， 即

使 覺 得 有 不 適 當 的 行 為 也 多 能 諒 解 或 包 容 。 因 此 ， 在

此 一 時 期 ， 外 籍 配 偶 的 適 應 狀 況 會 比 較 好 。  

二 、 文 化 衝 擊 期 ： 當 外 籍 配 偶 必 須 嚴 肅 認 真 地 適 應 台 灣 的

新 文 化 生 活 時 ， 其 過 去 的 迷 戀 便 開 始 覺 醒 。 她 們 開 始

發 現 很 多 在 她 們 原 生 國 可 以 接 受 的 行 為 在 台 灣 卻 是 不

適 當，因 為 他 們 不 知 道 那 些 行 為 將 被 適 當 替 代。因 此，

在 不 確 定 性 產 生 之 下 ， 導 致 焦 慮 、 挫 折 及 沮 喪 ， 甚 至

陷 入 適 應 的 谷 底 。  

三 、 調 適 期 ： 外 籍 配 偶 已 逐 漸 能 適 應 新 的 文 化 ， 同 時 也 學

會 如 何 依 照 台 灣 文 化 的 規 範 來 從 事 平 日 的 行 為 ， 且 與

台 灣 人 漸 漸 熟 悉 ， 彼 此 的 互 動 也 愈 來 愈 好 。  

四 、 熟 悉 期 ： 這 個 時 間 的 外 籍 配 偶 ， 她 們 的 能 力 在 新 文 化

下 能 有 效 地 發 揮 並 有 所 增 長 ， 且 對 台 灣 的 生 活 習 慣 、



 26

文 化 背 景 及 語 言 文 字 都 能 漸 漸 熟 悉 。  

在 移 民 的 歷 程 中 ， 外 籍 配 偶 面 對 所 遷 入 社 會 環 境 的 不

熟 悉 、 挑 戰 與 衝 擊 時 ， 其 夫 家 的 家 庭 如 果 可 以 維 持 或 允 許

外 籍 配 偶 繼 續 接 觸 她 們 原 來 國 家 的 文 化 ， 即 可 有 效 的 緩 衝

其 壓 力 ； 但 是 ， 移 民 生 活 對 外 籍 配 偶 不 僅 具 有 挑 戰 性 ， 夫

家 的 家 庭 又 是 另 一 個 可 能 產 生 衝 擊 的 場 域 ， 而 使 外 籍 配 偶

陷 入 孤 寂 無 依 、 困 頓 的 情 緒 之 中 。  

中 國 有 句 俗 語 說 ： 「 嫁 雞 隨 雞 ； 嫁 狗 隨 狗 」 ， 即 指 外

籍 配 偶 對 異 國 文 化 表 現 入 境 隨 俗 的 適 應 是 一 種 長 期 的 同 化

過 程 。 但 從 多 元 文 化 角 度 而 言 ， 外 籍 配 偶 婚 嫁 來 台 ， 雖 是

長 期 的 同 化 過 程 ， 但 其 在 同 化 上 的 適 應 過 程 ， 其 實 是 兩 國

籍 文 化 的 相 互 交 流 與 適 應 的 過 程 ， 而 非 單 方 入 主 的 概 念 。  

由 於 外 籍 配 偶 嫁 入 台 灣 的 家 庭 ， 便 切 斷 了 她 們 與 原 生

國 家 文 化 脈 絡 的 接 觸 ， 再 加 上 語 言 溝 通 的 困 難 及 生 活 技 能

的 不 足 ， 使 其 更 易 處 於 孤 立 無 援 的 處 境 。 而 如 何 走 過 這 跨

文 化 適 應 的 四 個 階 段 ， 以 做 好 為 人 妻 媳 及 教 養 子 女 的 準

備 ， 實 是 外 籍 配 偶 融 入 台 灣 家 庭 生 活 的 重 大 課 題 。  

肆 、 影 響 外 籍 配 偶 生 活 適 應 的 因 素  

外 籍 配 偶 在 臺 灣 ， 除 了 要 面 對 移 民 與 婚 姻 的 雙 重 適 應

及 文 化 挑 戰 之 外 ， 她 們 還 處 於 在 種 族 、 階 級 及 性 別 上 的 三

重 弱 勢 ， 而 使 她 們 的 社 會 地 位 被 邊 緣 化 （ 夏 曉 鵑 ， 20 00；

邱 琡 雯 2 00 0）， 因 而 出 現 許 多 困 難 ， 更 對 其 生 活 造 成 不 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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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影 響 。 而 東 南 亞 國 家 的 女 性 經 由 跨 國 婚 姻 形 式 移 入 台 灣

之 後 ， 由 於 台 灣 人 民 對 於 東 南 亞 地 區 的 認 識 有 限 ， 加 上 本

國 部 分 媒 體 對 於 東 南 亞 外 籍 配 偶 常 有 存 在 偏 見 或 污 名 化 之

報 導 ， 使 得 「 外 籍 新 娘 」 一 詞 已 直 接 地 或 間 接 地 影 響 了 社

會 大 眾 對 這 些 女 性 的 認 知 誤 導 ， 甚 至 因 此 而 造 成 對 其 產 生

歧 視 （ d is c r i mi na t io n） 的 現 象 。  

外 籍 配 偶 來 到 台 灣 之 後 ， 須 重 新 面 對 全 然 不 同 的 環

境 ， 也 因 而 會 產 生 生 活 適 應 上 的 困 擾 。 而 影 響 其 生 活 適 應

的 因 素，大 致 上 可 歸 納 為 語 言 溝 通、生 活 習 慣、文 化 習 俗 、

心 理 調 適 、 婚 姻 角 色 及 社 會 認 同 等 六 個 面 向 （ 李 瑞 金 、 李

萍，2 00 2；李 素 蓮，2 00 5；鄧 中 階，2 00 5；陳 秀 珍，2 00 9）。 

一 、 在 語 言 溝 通 方 面  

外 籍 配 偶 初 到 台 灣 時 ， 無 法 將 在 地 語 言 流 利 上 口 ， 容

易 因 溝 通 不 良 而 產 生 誤 解 。 許 多 跨 國 婚 姻 的 研 究 都 指 出 ，

語 言 幾 乎 是 所 有 跨 國 婚 姻 面 對 的 首 要 難 題。鄭 雅 雯（ 2 00 0）

在 居 住 台 南 市 的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婚 姻 與 生 活 研 究 結 果 也 發

現，「 語 言 」幾 乎 是 外 籍 配 偶 來 台 後，在 適 應 上 最 重 大 的 考

驗 與 壓 力 ， 其 與 夫 家 的 相 處 關 係 也 因 而 受 到 影 響 ， 更 因 為

個 人 與 社 會 互 動 不 足 ， 使 她 們 不 會 有 落 地 生 根 的 意 願 ， 也

不 容 易 與 本 地 台 灣 人 建 立 良 好 的 互 動 及 人 際 關 係 ， 更 無 法

對 外 尋 找 其 他 支 持 網 絡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語 言 和 識 字

是 外 籍 配 偶 進 入 本 國 所 面 臨 的 最 大 阻 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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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在 生 活 習 慣 方 面  

進 入 一 個 新 的 家 庭，需 要 重 新 適 應 新 的 環 境，在 飲 食、

生 活 習 慣 及 其 他 生 活 權 益 等 都 會 因 而 產 生 問 題 。 而 由 於 語

言 無 法 溝 通 ， 再 加 上 飲 食 及 習 慣 的 差 異 ， 更 會 帶 給 外 籍 配

偶 生 活 上 的 困 擾 ， 若 這 樣 的 困 擾 無 法 適 時 排 除 ， 在 生 活 適

應 上 則 更 易 產 生 不 良 的 狀 況 。  

三 、 在 文 化 習 俗 方 面  

外 籍 配 偶 來 到 一 個 不 同 的 國 家 必 須 適 應 在 不 同 文 化 差

異 下 所 造 成 的 誤 會 、 隔 閡 與 衝 突 。 外 籍 配 偶 在 嫁 來 台 灣 之

後 ， 在 一 般 食 衣 住 行 的 生 活 行 為 上 或 語 可 在 短 時 間 內 適 應

與 改 變 ， 不 過 ， 在 社 會 規 範 、 宗 教 信 仰 及 人 際 互 動 等 方 面

的 差 異 ， 由 於 涉 及 廣 泛 的 文 化 形 成 和 抽 象 的 價 值 ， 所 以 ，

在 待 人 接 物 或 價 值 觀 念 等 方 面 上 就 容 易 產 生 文 化 失 調 的 現

象 ， 且 因 而 影 響 到 其 與 家 人 的 互 動 性 和 生 活 適 應 情 況 。

I ma mur a (1 99 0 )發 現，外 籍 配 偶 必 須 模 仿 並 學 習 與 自 己 社 會

顯 著 不 同 的 家 庭 生 活 方 式 。 而 邱 琡 雯 （ 20 00） 的 研 究 結 果

也 指 出 ， 東 南 亞 女 性 外 籍 配 偶 在 婚 後 常 被 要 求 「 婚 後 隨

夫 」，還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在 地 化，以 符 合 其 先 生 家 中 的 種 種 生

活 作 息 與 台 灣 文 化 的 習 慣 。 例 如 ： 大 多 數 的 女 性 外 籍 配 偶

嫁 到 台 灣 之 後 ， 要 按 照 男 方 的 習 俗 祭 拜 祖 先 ， 且 被 要 求 要

服 從 公 婆 ， 更 被 期 望 必 須 要 生 男 孩 以 傳 宗 接 代 等 等 。  

四 、 在 心 理 調 適 方 面  



 29

外 籍 配 偶 在 於 語 言 不 通 的 情 形 下 ， 易 導 致 內 心 的 孤 獨

感 ， 且 因 而 影 響 其 在 人 際 上 的 互 動 ， 相 對 的 也 會 形 成 其 心

理 上 的 壓 力 ， 使 她 在 心 理 及 情 緒 上 的 調 適 必 須 面 臨 很 大 的

考 驗 。 蕭 昭 娟 （ 20 00） 的 發 現 女 性 外 籍 配 偶 在 進 入 台 灣 之

初 ， 大 多 因 為 語 言 溝 通 與 陌 生 環 境 的 問 題 ， 使 得 他 們 較 不

敢 與 鄰 里 接 觸 ， 而 此 時 她 們 最 需 要 的 通 常 是 婆 家 的 支 持 ，

尤 其 是 先 生 和 婆 婆 。 而 鄭 雅 雯 （ 20 00） 的 研 究 則 發 現 ， 許

多 女 性 外 籍 配 偶 因 為 受 到 先 生 家 人 的 限 制 ， 而 只 能 孤 立 的

在 夫 家 生 活 ， 並 履 行 為 人 妻 、 為 人 媳 及 為 人 母 的 角 色 。 所

以，外 籍 配 偶 如 果 能 有 夫 家 的 支 持，減 少 她 們 的 心 理 障 礙，

可 使 她 們 勇 於 與 鄰 居 接 觸 ， 而 更 易 融 入 社 區 文 化 。  

五 、 在 婚 姻 角 色 方 面  

女 性 外 籍 配 偶 來 台 後 ， 在 婚 姻 上 必 須 扮 演 的 角 色 是 多

重 的 ， 如 妻 子 及 媳 婦 等 角 色 ， 甚 至 在 一 、 兩 年 後 就 必 須 扮

演 媽 媽 的 角 色 。 以 夫 妻 角 色 而 言 ， 外 籍 配 偶 在 婚 姻 生 活 上

是 否 可 以 較 為 平 順 ， 通 常 要 看 她 的 先 生 如 何 跟 她 相 處 ， 是

否 能 以 平 權 的 態 度 尊 重 她 、 善 待 她 。 另 外 ， 「 婆 媳 相 處 」

是 普 遍 存 在 每 個 家 中 的 家 庭 問 題 ， 即 使 是 本 國 籍 的 媳 婦 ，

在 與 婆 婆 的 相 處 上 都 常 會 出 現 困 難 ， 更 何 況 是 來 自 不 同 文

化 背 景 的 外 籍 配 偶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在 本 國 婆 婆 心 目 中 ， 大 多

認 為 外 籍 配 偶 是 用 金 錢 買 來 的 ， 本 來 就 是 娶 來 家 裡 做 家

事 、 帶 小 孩 及 孝 順 公 婆 的 ， 除 了 既 有 的 種 族 歧 視 外 ， 更 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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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籍 媳 婦 本 該「 認 命 」。當 然，傳 宗 接 代 則 是 異 國 婚 姻 裡 的

另 一 項 重 要 「 工 作 」， 在 面 對 如 此 多 重 角 色 及 壓 力 的 情 況

下 ， 如 外 籍 配 偶 因 無 法 適 應 生 活 ， 同 時 又 需 扮 演 母 親 的 角

色 ， 對 於 其 孩 子 的 教 養 問 題 ， 勢 必 也 成 為 其 婚 姻 裡 的 另 一

個 負 擔 。  

六 、 在 社 會 認 同 方 面  

由 於 外 籍 配 偶 多 數 係 隻 身 來 到 台 灣 ， 當 其 進 入 台 灣 的

同 時 ， 也 就 脫 離 其 原 生 家 庭 與 社 會 支 持 系 統 ， 當 外 籍 配 偶

欲 對 外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或 試 圖 融 入 外 在 網 絡 時 ， 常 得 不 到 夫

家 的 支 持 或 他 人 的 認 同 ， 造 成 生 活 充 滿 各 種 摩 擦 和 妥 協 ，

相 較 於 本 地 婦 女 則 面 臨 更 多 孤 立 與 無 援 的 困 境 ， 甚 至 常 遭

受 外 界 異 樣 眼 光 及 不 平 等 的 待 遇 。 在 胡 蕙 薇 （ 20 13） 的 研

究 中 就 指 出 ， 目 前 台 灣 普 遍 對 於 外 籍 配 偶 仍 存 有 很 深 的 偏

見 ， 覺 得 外 籍 配 偶 是 因 為 當 地 生 活 環 境 差 ， 而 想 到 台 灣 過

著 富 裕 的 生 活 才 遠 嫁 來 台 灣 ， 並 擔 心 她 們 的 高 生 育 率 會 造

成 人 口 素 質 下 降 。 因 此 ， 對 於 外 籍 配 偶 ， 甚 至 是 她 們 的 下

一 代 都 抱 著 歧 視 的 態 度 。  

伍 、 小 結  

經 由 上 述 論 及 的 研 究 發 現 ， 外 籍 配 偶 跨 越 了 不 同 種 族

及 區 域 與 本 國 人 結 婚 來 台 居 住 ，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必 須 面 對 與

本 國 語 言 上 、 生 活 上 及 文 化 上 ， 甚 至 社 會 認 同 上 等 方 面 的

衝 擊 及 挑 戰 ， 而 這 些 因 素 往 往 都 是 影 響 其 是 否 能 融 入 台 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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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庭 的 關 鍵 。 想 要 將 這 些 衝 擊 加 以 減 緩 且 消 弭 ， 並 非 只 靠

外 籍 配 偶 一 人 單 打 獨 鬥 ， 而 是 需 要 配 偶 及 家 庭 成 員 一 起 幫

忙 協 助 ， 使 其 能 及 早 學 習 不 同 語 言 、 融 入 不 同 文 化 ， 並 感

受 家 庭 的 溫 情 ， 尤 其 如 有 外 籍 配 偶 另 一 半 的 從 旁 支 持 ， 則

更 能 加 速 其 融 入 台 灣 的 家 庭 生 活 。  

所 以 ， 本 研 究 希 望 進 一 步 透 過 對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

情 況 上 及 對 子 女 之 教 養 情 況 上 的 分 析 探 討 ， 以 瞭 解 她 們 融

入 台 灣 家 庭 生 活 的 情 形 。  

 

第三節   外籍配偶在台生活適應情況及相關研究  

本 節 從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生 活 適 應 情 況 及 生 活 適 應 的 相 關

研 究 二 個 部 分 做 探 討 。  

壹 、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生 活 適 應 情 況  

    從文 獻 探 討 中 可 以 發 現 ， 外 籍 配 偶 來 到 台 灣 ， 由 於 須

面 對 不 同 的 語 言 、 不 同 的 生 活 習 慣 、 不 同 的 風 俗 文 化 及 不

同 的 環 境 ， 而 難 免 遭 受 文 化 生 活 及 婚 姻 多 重 的 適 應 與 衝

擊 ，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確 實 面 臨 到 極 大 的 挑 戰 ， 因 此 ， 也 產 生

了 許 多 適 應 上 的 的 問 題 。 而 許 多 跨 國 婚 姻 的 研 究 都 指 出 ，

語 言 是 所 有 跨 國 婚 姻 中 所 面 對 的 主 要 難 題 ， 國 際 遷 移 者 常

因 語 言 或 其 他 文 化 差 異 造 成 社 會 互 動 的 障 礙 ， 而 發 生 調 適

上 的 困 難 ， 因 此 ， 國 際 移 民 中 的 遷 移 者 首 先 必 須 克 服 的 就

是 語 言 障 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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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外 ， 語 言 的 問 題 連 帶 的 也 產 生 了 其 他 的 問 題 。 如 蕭

昭 娟 （ 20 00） 在 彰 化 縣 社 頭 鄉 東 南 亞 外 籍 配 偶 的 研 究 中 指

出 ， 剛 進 入 社 頭 鄉 生 活 的 女 性 外 籍 配 偶 ， 常 因 不 會 講 國 語

及 閩 南 語 ， 與 先 生 無 法 做 有 效 的 溝 通 ， 而 衍 生 許 多 的 婚 姻

問 題 ， 甚 至 導 致 婚 姻 破 裂 。  

總 結 而 言 ， 經 由 文 獻 資 料 的 分 析 ，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生 活

適 應 的 問 題 大 致 可 以 歸 納 為 以 下 三 個 層 面 。  

一 、 個 人 層 面  

（ 一 ） 語 言 障 礙 問 題  

鄭 雅 雯 （ 2 0 0 0） 以 居 住 在 台 南 市 的 女 性 外 籍 配 偶 研

究 她 們 的 婚 姻 及 生 活 適 應 ，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語 言 幾 乎 是 外

籍 配 偶 來 台 後 ， 適 應 上 最 大 的 壓 力 及 考 驗 。 語 言 上 的 障

礙 不 但 影 響 了 外 籍 配 偶 與 夫 家 人 的 相 處 關 係 ， 語 言 的 學

習 狀 況 ， 更 常 成 為 其 夫 家 對 其 接 納 的 評 估 指 標 ， 且 外 籍

配 偶 又 因 缺 乏 當 地 語 言 能 力 ， 而 無 法 往 外 尋 找 支 持 網

路 ， 常 常 由 於 語 言 的 溝 通 困 難 ， 導 致 害 怕 或 無 法 單 獨 外

出 ， 而 幾 乎 都 關 在 家 裡 ， 因 此 ， 對 她 們 而 言 ， 失 去 識 字

能 力 ， 就 好 像 失 去 了 世 界 一 般 。  

（ 二 ） 文 化 差 異 問 題  

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的 文 化 差 異 問 題 ， 包 含 了 飲

食 及 風 俗 等 方 面 。 邱 埱 雯 （ 20 00） 在 研 究 中 指 出 東 南 亞

女 性 外 籍 配 偶 在 婚 後 常 被 要 求 要 「 婚 後 隨 夫 」 ， 並 且 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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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當 程 度 的 在 地 化 ， 以 符 合 夫 家 家 中 的 種 種 生 活 作 息 及

台 灣 文 化 的 習 慣 ； 就 飲 食 文 化 而 言 ， 外 籍 配 偶 在 適 應 上

即 面 臨 了 問 題 ， 顏 錦 珠 （ 20 02） 在 研 究 中 曾 用 「 當 醬 油

遇 到 魚 露 」 來 形 容 台 灣 與 越 南 不 同 的 飲 食 文 化 。 而 這 種

於 婚 後 即 要 依 循 異 國 家 庭 成 員 的 飲 食 習 慣 當 然 也 成 為

外 籍 配 偶 適 應 的 問 題 之 一 （ 盧 秀 芳 ， 20 04） 。  

另 外 ， 在 風 俗 習 慣 上 ， 許 多 女 性 外 籍 配 偶 覺 得 台 灣

拜 拜 的 習 俗 要 拜 得 豐 富 又 隆 重 ， 拜 拜 的 次 數 也 比 較 多 ，

其 中 也 提 到 了 初 來 台 灣 時 因 為 習 俗 不 同 而 感 覺 在 台 灣

過 年 索 然 無 味 （ 顏 錦 珠 ， 20 02） 。  

二 、 家 庭 層 面  

（ 一 ） 家 庭 暴 力 問 題  

在 我 們 週 遭 經 常 可 以 聽 到 外 籍 配 偶 受 到 家 庭 暴 力 的

事 件 ， 而 家 庭 暴 力 的 發 生 大 多 是 因 為 夫 妻 之 間 彼 此 的 語

言 隔 閡 、 年 齡 差 距 、 價 值 觀 差 異 及 經 濟 能 力 的 不 同 ， 造

成 婚 姻 不 協 調 和 夫 妻 關 係 的 緊 張 ， 所 衍 生 出 婚 姻 暴 力 的

問 題 。 陳 庭 芸 （ 20 02） 在 針 對 澎 湖 地 區 的 國 際 婚 姻 調 適

的 研 究 中 ， 以 當 地 的 19位 女 性 外 籍 配 偶 為 訪 談 對 象 ， 發

現 多 數 受 訪 者 提 到 被 丈 夫 打 的 經 驗 ， 夫 妻 常 常 為 瑣 碎 事

情 而 爭 執 嘔 氣 ， 而 有 些 外 籍 配 偶 在 訪 談 中 也 表 示 自 己 像

是 婆 婆 的 專 屬 佣 人 ， 沒 有 受 到 媳 婦 該 有 的 尊 重 與 尊 嚴 。  

另 外 ， 根 據 前 內 政 部 家 庭 暴 力 及 性 侵 害 防 治 委 員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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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 站 公 布 之 統 計 據 數 顯 示 ， 20 10年 家 庭 暴 力 事 件 被 害 人

計 有 9萬 8 , 72 0  人（ 含 外 籍 及 大 陸 配 偶 ），以 國 籍 別 而 言，

在 扣 除 資 料 不 明 者 後 的 8萬 0 , 138人 中 ， 外 國 籍 及 大 陸 港

澳 地 區 者 即 有 8 , 5 1 0人 ， 佔 1 0 . 6 %； 換 言 之 ， 每 1 0位 被 害

人 中 ， 即 有 1人 為 外 籍 或 大 陸 人 士 。 而 他 們 因 為 語 言 不

通 、 不 諳 本 國 法 令 ， 又 缺 乏 支 持 網 絡 ， 也 擔 心 影 響 居 留

之 申 請 等 ， 而 導 致 未 能 尋 求 適 當 之 協 助 ， 據 監 察 院 20 11

年 之 調 查 報 告 顯 示 ，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遭 受 家 庭 暴 力 之 數

據 ， 應 有 更 多 黑 數 存 在 （ 王 守 華 ， 20 12） 。  

（ 二 ） 夫 妻 相 處 問 題  

以 金 錢 透 過 婚 姻 仲 介 而 來 的 婚 姻 就 像 買 賣 一 般 ， 這

種 婚 姻 在 婚 前 即 缺 乏 感 情 基 礎 ， 造 成 夫 妻 間 在 一 開 始 即

無 信 任 基 礎 ， 且 夫 妻 雙 方 因 結 婚 的 動 機 不 同 ， 台 灣 男 子

多 為 解 決 延 續 後 代 的 壓 力 ， 而 外 籍 配 偶 考 量 的 因 素 則 以

經 濟 能 力 為 主 ； 因 此 ， 跨 國 婚 姻 必 然 會 比 同 國 同 種 族 結

合 之 婚 姻 家 庭 更 容 易 產 生 婚 姻 不 協 調 或 夫 妻 關 係 衝 突

等 問 題（ 王 孟 平、張 世 澤，2 00 7，轉 引 自 薛 承 泰，20 03）。 

（ 三 ） 婆 媳 相 處 問 題  

在 台 灣 社 會 的 特 殊 現 象 中 ， 婆 媳 問 題 一 直 都 是 許 多

人 家 庭 中 的 大 問 題 ， 更 何 況 來 自 東 南 亞 的 外 籍 配 偶 。 而

導 致 婆 媳 不 和 睦 的 理 由 相 當 多 ， 主 要 原 因 還 是 跟 語 言 溝

通 有 關 。 在 跨 國 婚 姻 家 庭 裡 ， 絕 大 多 數 的 外 籍 配 偶 是 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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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以 國 語 、 閩 南 語 與 家 人 進 行 流 利 的 溝 通 ， 也 因 此 造 成

生 活 上 之 不 便 和 隔 閡 ， 加 上 觀 念 的 差 距 、 角 色 期 待 不 一

致 、 成 見 與 防 衛 心 態 、 日 常 生 活 的 摩 擦 等 ， 使 家 人 關 係

出 現 危 機 （ 朱 玉 玲 ， 20 02）。 且 因 文 化 的 不 同 ， 婚 姻 地

位 的 不 平 等 ， 許 多 外 籍 配 偶 在 家 中 是 較 沒 地 位 的 ， 而 當

婆 婆 對 外 籍 媳 婦 不 滿 意 時 ， 她 的 任 何 一 個 行 為 、 語 言 、

肢 體 動 作 都 極 容 易 造 成 誤 會 而 引 起 婆 媳 之 間 的 摩 擦 （ 李

瑞 金 、 張 美 智 ， 20 04）。  

三 、 社 會 層 面  

（ 一 ） 社 會 歧 視 問 題  

東 南 亞 外 籍 配 偶 移 入 台 灣 後 ， 因 先 天 上 即 處 於 種

族 、 性 別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居 住 地 偏 遠 及 夫 家 社 經 地 位 偏 低

等 弱 勢 地 位，且 國 人 多 數 又 對 他 們 抱 持 著 如「 買 賣 婚 姻 」

及「 降 低 台 灣 人 口 素 質 」等 負 面 觀 感（ 夏 曉 鵑，2 0 0 0），

而 使 得 外 籍 配 偶 的 婚 姻 移 民 及 其 家 庭 的 需 求 與 相 關 問

題 一 直 無 法 獲 得 社 會 主 流 價 值 的 接 納 與 重 視 （ 賴 哲 民 、

林 秀 芬 ， 20 08） 。  

另 外 ， 許 多 外 籍 配 偶 所 面 臨 之 問 題 係 源 於 台 灣 社 會

對 她 們 的 歧 視 與 偏 見 。 其 於 移 民 歷 程 中 可 能 需 面 臨 兩 大

挑 戰 ， 一 是 「 種 族 優 越 主 義 」 觀 點 ， 妨 害 社 會 對 新 移 民

者 經 驗 之 理 解 ， 甚 至 導 致 錯 誤 解 讀 新 移 民 文 化 價 值 ； 二

是「 主 流 文 化 」之 強 大 壓 力，壓 抑 了 新 移 民 之 文 化 發 展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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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於 這 些 挑 戰 而 造 成 其 處 於 社 會 之 相 對 不 利 位 置 （ 監 察

院 ， 20 11， 轉 引 自 唐 宜 楨 、 陳 心 怡 、 劉 邦 立 ， 20 10） 。

部 分 學 者 也 認 為 台 灣 政 府 、 媒 體 或 一 般 民 眾 ， 往 往 將 婚

姻 移 民 女 性 污 名 化 ， 將 其 與 「 人 口 素 質 問 題 」 及 「 佔 用

社 福 資 源 」 相 牽 連 ， 而 導 致 婚 姻 當 事 人 及 其 子 女 於 日 常

生 活 中 的 極 大 壓 力 ， 甚 至 引 發 創 傷 （ 夏 曉 鵑 ， 20 05； 趙

彥 寧 ， 20 04； 王 守 華 ， 20 12） 。  

（ 二 ） 離 婚 率 偏 高 問 題  

依 照 行 政 院 主 計 處《 社 會 指 標 統 計 年 報 》資 料 顯 示，

我 國 外 籍 配 偶 離 婚 對 數 在 2 00 9年 高 達 1萬 3 , 1 57對 ， 佔 所

有 外 籍 配 偶 家 庭 的 3 . 1％，也 就 是 說，每 一 百 對 跨 國 婚 姻

家 庭 即 有 3對 離 婚 ； 另 外 ， 再 由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統 計 資 料

觀 之 ， 從 19 98年 至 20 12年 止 ， 本 國 籍 與 外 籍 、 大 陸 港 澳

配 偶 離 婚 對 數，總 計 有 15萬 1 , 2 5 1對，其 中 外 籍 配 偶 即 佔

5萬 3 , 95 8對，離 婚 率 達 跨 國 婚 姻 總 人 數 10 %以 上，顯 然 ，

外 籍 配 偶 離 婚 率 偏 高 的 問 題 亦 相 當 嚴 重 。  

（ 三 ） 其 他 犯 罪 問 題  

據 陳 麗 娟 （ 2 00 8） 在 「 由 婚 姻 真 實 性 」 探 討 婚 姻 移

民 問 題 之 研 究 中 指 出 ， 大 多 數 越 南 女 子 都 是 經 由 辦 理 正

當 的 婚 姻 手 續 來 到 台 灣 ， 但 亦 有 不 少 越 南 女 子 係 透 過 不

法 婚 姻 仲 介 ， 以 虛 偽 婚 姻 的 名 義 進 入 台 灣 ， 並 藉 由 偽 裝

訓 練 ， 於 境 外 面 談 時 矇 騙 我 國 外 交 部 駐 外 官 員， 等 到 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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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合 法 簽 證 來 台 後 即 轉 入 色 情 行 業 。 另 外 ， 也 因 為 有 許

多 不 肖 婚 姻 仲 介 居 中 犯 罪 ， 使 得 部 分 跨 國 婚 姻 移 民 者 在

不 知 情 的 狀 況 下 淪 為 人 口 販 運 的 被 害 人 （ 王 守 華 ，

20 12） 。  

貳 、 生 活 適 應 的 相 關 研 究  

    蕭昭 娟 （ 20 00） 的 研 究 指 出 ： 結 婚 年 齡 愈 大 的 外 籍 配

偶 ， 在 思 想 、 心 理 上 都 較 為 成 熟 ， 面 對 婚 姻 問 題 及 婆 媳 問

題 時 往 往 也 能 以 較 成 熟 、 理 性 的 態 度 處 理 ， 因 此 其 與 家 人

的 相 處 較 為 圓 融 ， 生 活 適 應 情 形 也 較 好 。  

鄭 雅 雯 （ 20 00） 的 研 究 指 出 ： 多 數 女 性 外 籍 配 偶 與 台

灣 新 郎 認 識 後 即 來 台 結 婚 ， 所 以 其 婚 齡 與 來 台 年 數 相 當 。

趙 怡 淵 （ 19 93） 有 關 跨 文 化 適 應 研 究 中 顯 示 ： 婚 齡 與 生 活

適 應 無 關 。 簡 孟 嫻 （ 20 03） 的 研 究 則 指 出 ， 大 陸 女 性 的 婚

齡 與 適 應 台 灣 的 風 俗 習 慣 有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 

蕭 昭 娟 （ 20 00） 的 研 究 指 出 ： 學 歷 較 高 、 娘 家 家 境 優

渥 的 外 籍 配 偶 ， 在 處 理 與 夫 家 成 員 的 關 係 上 呈 現 較 佳 的 情

況 ， 因 此 生 活 適 應 也 較 好 。 陳 美 黛 （ 19 97） 在 跨 文 化 生 活

適 應 之 相 關 研 究 中 ， 針 對 海 外 適 應 之 相 關 研 究 發 現 ： 學 歷

與 生 活 適 應 有 顯 著 正 相 關。吳 美 菁（ 2 00 4）的 研 究 則 指 出 ，

學 歷 與 生 活 適 應 顯 現 正 面 的 關 係 。  

李 麗 雲 （ 20 04） 的 研 究 指 出 ， 有 無 工 作 之 婦 女 在 生 活

適 應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賀 正 貞 （ 20 02） 的 研 究 則 提 到 ，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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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之 女 性 單 親 家 庭 ， 個 人 適 應 較 佳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年 齡 愈 大 、 學 歷 愈 高 的 外 籍 配 偶 ， 生 活 適

應 會 較 好，而 婚 齡 及 有 無 工 作 與 生 活 適 應 的 關 係 並 不 明 顯。 

 

第四節   外籍配偶在台子女教養情況及相關研究  

本 節 從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子 女 教 養 情 況 及 子 女 教 養 的 相 關

研 究 二 個 部 分 做 探 討 。  

壹 、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子 女 教 養 情 況  

外 籍 配 偶 來 台 後 除 了 必 須 面 臨 重 新 適 應 新 的 生 活 之

外 ， 由 於 婚 後 即 生 育 子 女 的 情 形 比 例 很 高 ， 且 生 育 率 又 遠

高 於 本 國 籍 配 偶 ， 因 此 ， 在 教 育 子 女 的 問 題 上 一 直 受 到 社

會 大 眾 的 關 注 。 而 近 幾 年 來 ， 因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入 學 比 例 逐

年 增 加 ， 所 產 生 的 問 題 更 一 一 浮 現 。  

就 學 理 上 而 言 ， 如 果 兒 童 成 長 過 程 中 ， 其 環 境 能 給 予

充 分 的 支 持 ， 便 能 獲 得 最 佳 的 發 展 ； 反 之 則 容 易 出 現 發 展

的 危 機 （ 許 學 政 ， 20 03） 。  

外 籍 配 偶 的 家 庭 是 一 種 跨 國 婚 姻 的 組 合 家 庭 ， 夫 妻 雙

方 來 自 不 同 的 文 化 體 系 ， 親 職 雙 方 各 秉 持 著 不 同 的 文 化 認

知 來 教 養 子 女 在 ， 因 而 在 教 養 態 度 、 信 念 和 方 法 上 都 可 能

會 出 現 爭 議 。 通 常 父 親 會 希 望 以 本 地 的 教 養 方 式 來 教 養 子

女 ， 但 因 為 工 作 之 故 ， 長 期 照 顧 者 的 責 任 卻 又 落 在 不 同 文

化 背 景 的 母 親 身 上 （ 柯 淑 慧 ， 20 04） ， 致 外 籍 配 偶 因 而 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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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衝 突 。  

而 從 劉 秀 燕 （ 2 0 03） 對 外 籍 配 偶 家 庭 環 境 及 其 子 女 行

為 表 現 之 研 究 結 果 中 ， 可 以 發 現 外 籍 配 偶 家 庭 與 一 般 家 庭

一 樣 ， 擁 有 不 同 的 教 養 方 式 ， 有 的 家 庭 對 於 子 女 忽 視 、 漠

不 關 心 ， 但 有 的 家 庭 則 採 關 心 及 民 主 教 育 方 式 ， 而 後 者 對

於 子 女 之 表 現 也 有 較 好 的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其 父 母 的 教 養 觀 念

對 其 子 女 的 學 習 實 有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。  

再 者，外 籍 配 偶 遠 嫁 到 台 灣，可 能 本 身 教 育 程 度 有 限，

出 身 也 是 位 於 社 經 地 位 較 弱 的 社 會 階 層 ， 在 經 濟 上 、 健 康

及 教 育 上 也 是 屬 於 較 弱 勢 的 一 群 ， 其 所 產 下 的 孩 子 缺 陷 率

也 較 高，根 據 高 雄 長 庚 醫 院 研 究 高 屏 地 區 10 9對 外 籍 配 偶 與

子 女 的 身 心 狀 況 ， 結 果 發 現 有 四 成 的 東 南 亞 配 偶 有 憂 鬱 傾

向 ， 而 有 二 成 五 的 下 一 代 具 有 發 展 遲 緩 的 情 形 （ 吳 清 山 ，

20 04） 。  

據 研 究 指 出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的 問 題 可 歸 納 有 下 列 幾 項 ：

（ 莫 藜 藜 、 賴 佩 玲 ， 20 04）  

一 、 優 生 保 健 問 題 。  

二 、 語 言 學 習 困 擾 。  

三 、 學 校 內 的 學 習 障 礙 。  

四 、 教 育 環 境 的 隔 閡 。  

五 、 身 分 認 同 的 迷 惘 與 文 化 差 異 的 適 應 等 。  

在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教 養 相 關 研 究 中 提 及 ， 這 些 外 籍 配 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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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子 女 在 幼 兒 階 段 的 語 言 發 展 似 乎 有 較 慢 的 現 象 ， 但 透 過

研 究 中 實 地 接 觸 發 現 ， 原 因 並 不 在 於 發 展 遲 緩 ， 而 是 在 於

學 習 上 的 資 源 及 輔 助 不 足 而 導 致 學 習 緩 慢 （ 莫 藜 藜 、 賴 珮

玲， 2 00 4）。王 秀 紅 及 楊 詠 梅（ 2 00 2）在 研 究 中 發 現，比 起

同 年 齡 的 同 儕 ， 東 南 亞 外 籍 配 偶 的 子 女 所 使 用 字 詞 明 顯 較

少 ， 且 語 言 中 較 缺 乏 複 雜 性 ， 比 較 少 主 動 開 口 講 話 ， 平 時

也 較 少 玩 文 字 性 遊 戲 ， 因 此 ， 便 間 接 導 致 其 子 女 的 語 言 表

達 及 學 習 均 較 為 緩 慢。而 王 瑞 壎（ 2 00 4）於 研 究 中 也 指 出 ，

外 籍 配 偶 子 女 似 乎 較 有 障 礙 ， 但 至 小 學 後 則 問 題 不 再 這 麼

明 顯 ， 關 鍵 在 於 學 齡 前 的 教 育 ， 尤 其 是 父 母 的 身 教 、 言 教

及 親 子 間 的 互 動 ， 都 是 影 響 其 成 長 的 原 因 。 因 此 ， 由 於 外

籍 母 親 對 於 其 學 齡 子 女 較 無 法 提 供 適 當 的 課 業 輔 導 ， 造 成

在 教 養 子 女 上 常 常 發 生 困 難 ， 但 又 因 為 缺 乏 支 持 系 統 ， 更

使 得 新 移 民 家 庭 與 其 子 女 常 面 臨 困 境 卻 又 缺 乏 援 手 。  

另 外 ， 國 內 多 數 外 籍 配 偶 都 是 透 過 所 謂 的 「 買 賣 式 」

婚 姻 仲 介 方 式 來 到 台 灣 ， 而 這 種 經 由 商 業 行 為 所 媒 合 而 成

的 婚 姻 關 係 ， 並 不 能 保 證 婚 姻 的 維 繫 。 尤 其 跨 國 婚 姻 夫 妻

在 極 為 不 同 的 環 境 背 景 下 成 長 ， 這 種 勉 強 結 合 的 婚 姻 ， 實

在 很 難 提 供 子 女 適 切 的 生 長 環 境 （ 吳 清 山 ， 20 04） ， 對 於

孩 子 的 身 心 發 展 和 氣 質 養 成 等 各 方 面 ， 大 多 都 會 受 到 影

響 。 而 外 籍 配 偶 因 為 支 持 網 絡 薄 弱 ， 容 易 引 起 家 人 對 她 們

的 歧 視 與 偏 見 ， 因 此 ， 當 她 們 在 教 養 子 女 時 ， 在 情 緒 控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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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更 容 易 失 恆 ， 非 常 需 要 相 關 單 位 或 心 理 諮 商 與 輔 導 機 構

的 支 援 ， 協 助 外 籍 配 偶 可 以 儘 快 調 適 其 生 活 ， 並 適 應 為 人

母 親 的 角 色 ， 使 其 能 在 較 為 穩 定 平 衡 的 情 緒 下 教 養 子 女 ，

以 減 輕 因 家 庭 問 題 ， 造 成 對 子 女 人 格 的 影 響 （ 陳 烘 玉 、 劉

能 榮 、 周 遠 祁 、 黃 秉 勝 、 黃 雅 芳 ， 20 04）。  

貳 、 子 女 教 養 的 相 關 研 究  

有 研 究 指 出 ， 不 同 年 齡 的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母 親 對 於 子

女 教 養 信 念 有 部 分 差 異 ， 因 此 ， 年 齡 對 於 東 南 亞 外 籍 母 親

教 養 信 念 有 部 分 影 響 ， 但 是 影 響 的 範 圍 有 限 （ 羅 美 紅 ，

20 04） 。 另 有 研 究 指 出 ， 初 任 母 親 的 教 養 信 念 因 母 親 的 年

齡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（ 李 秀 華 ， 20 01） 。  

就 婚 齡 而 言 ， 有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外 籍 配 偶 結 婚 後 與 距

離 子 女 出 生 的 時 間 相 當 短 ， 她 們 幾 乎 在 2 5 歲 前 就 生 第 一

胎 ， 由 於 年 輕 而 沒 有 教 養 經 驗 ， 因 此 ， 婚 齡 與 教 養 方 式 呈

現 正 相 關 （ 顏 錦 珠 ， 20 02） 。 另 有 研 究 指 出 ， 初 任 母 親 的

教 養 信 念 因 母 親 的 婚 齡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（ 李 秀 華 ，

20 01） 。  

就 學 歷 而 言 ， 有 研 究 指 出 ， 學 歷 不 同 的 母 親 ， 對 子 女

所 持 的 教 養 信 念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學 歷 愈 高 的 母 親 愈 重 視 孩 子

特 質 的 發 展 及 經 驗 累 積 對 孩 子 的 影 響 （ 吳 秋 鋒 ， 20 02） 。

另 有 研 究 指 出 ， 不 同 學 歷 之 東 南 亞 外 籍 母 親 對 於 子 女 教 養

信 念 有 所 差 異 ， 學 歷 愈 高 的 東 南 亞 外 籍 母 親 愈 能 認 同 兒 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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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發 展 及 經 驗 累 積 與 環 境 的 重 要 （ 羅 美 紅 ， 20 04） 。 也 有

研 究 指 出 ， 初 任 母 親 的 教 養 信 念 因 母 親 的 學 歷 不 同 而 有 顯

著 差 異 （ 李 秀 華 ， 20 01） 。  

就 工 作 而 言 ， 方 毓 秀 （ 2 00 4） 以 大 陸 地 區 的 台 商 妻 子

為 研 究 對 象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的 大 陸 配 偶 在 教 養 信 念 上 有 顯

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綜 上 所 述，個 人 背 景 變 項（ 年 齡、婚 齡、學 歷、工 作 ）

與 子 女 教 養 的 關 係 會 因 不 同 的 研 究 而 有 不 一 致 的 結 果 。  

參 、 小 結  

    由以 上 的 探 討 可 以 發 現 ， 不 管 在 個 人 層 面 、 家 庭 層 面

或 是 社 會 層 面 上 ，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灣 家 庭 的 生 活 適 應 及 子 女

教 養 情 況 上 已 產 生 及 引 發 諸 多 問 題 ， 這 些 問 題 的 形 成 並 非

一 朝 一 夕 ， 亦 非 短 期 可 以 獲 得 解 決 ， 值 得 政 府 相 關 單 位 的

重 視 ， 並 研 擬 解 決 之 道 。  

    本研 究 希 望 透 過 進 一 步 調 查 ， 了 解 目 前 外 籍 配 偶 融 入

台 灣 家 庭 在 生 活 適 應 及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情 況 ， 並 分 析 其 在 生

活 適 應 及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困 難 及 問 題 ， 將 研 究 結 果 提 供 政 府

及 相 關 學 術 單 位 參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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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 研究設計與實施  

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及 分 析 彰 化 縣 外 籍 配 偶 融 入 台 灣 家 庭

在 生 活 適 應 上 及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情 況 。 本 章 內 容 分 為 五 節 ，

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； 第 二 節 研 究 設 計 ；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； 第

四 節 研 究 對 象 ； 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； 第 六 節 研 究 實 施 ； 第 七

節 研 究 資 料 處 理 ， 茲 分 節 說 明 如 下 。  

 

第一節   研究架構  

本 研 究 之 架 構 如 圖 3 -1所 示，分 別 根 據 研 究 動 機、研 究

目 的 及 文 獻 探 討 的 結 果 ， 研 擬 設 計 並 發 展 出 本 研 究 架 構 ，

藉 以 瞭 解 各 研 究 變 項 的 內 涵 及 其 相 互 關 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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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1  研 究 架 構 圖  

 

生 活 適 應  

1 .  語 言 溝 通  
2 .  生 活 習 慣  
3 .  文 化 習 俗  
4 .  心 理 調 適  
5 .  夫 妻 相 處  
6 .  婆 媳 相 處  
7 .  社 會 歧 視  

外 籍 配 偶 背 景  

1 .國 籍  
2 .年 齡  
3 .婚 齡  
4 .學 歷  
5 .工 作  
6 .語 言 能 力  
7 .結 婚 管 道  

子 女 教 養  

1 .  語 言 能 力  
2 .  教 育 方 式  
3 .  課 業 協 助  
4 .  親 子 關 係  
5 .  文 化 認 同  
6 .  同 儕 歧 視  

外 籍 配 偶 先 生 背 景  

1 .年 齡  
2 .職 業  
3 .教 育 程 度  
4 .經 濟 收 入  
5 .家 庭 成 員  
6 .家 庭 狀 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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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 研究設計  

本 研 究 主 要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:  

壹 、 問 卷 調 查 目 的  

藉 由 問 卷 調 查 了 解 彰 化 縣 外 籍 配 偶 融 入 台 灣 家 庭 在 生

活 適 應 及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情 況 ， 將 資 料 統 整 後 ， 提 供 政 府 相

關 單 位 或 學 術 單 位 參 考 。  

貳 、 研 究 變 項  

依 文 獻 探 討 將 資 料 分 析 後 ， 作 為 本 研 究 設 計 問 卷 發 展

之 根 據 ， 將 各 研 究 變 項 的 操 作 性 定 義 分 為 外 籍 配 偶 背 景 、

外 籍 配 偶 先 生 背 景 、 生 活 適 應 及 子 女 教 養 。  

一 、 外 籍 配 偶 背 景  

（ 一 ） 國 籍 ： 分 為 越 南 、 印 尼 、 泰 國 、 柬 埔 寨 、 其 他 。  

（ 二 ） 年 齡 ： 分 為 3 0 歲 以 下 、 3 0- 4 0 歲 以 下 、 4 0 歲 （ 含 ）

以 上 。  

（ 三 ）婚 齡：分 為 3 年 以 下、 4 - 6 年、 7 - 9 年、 1 0 年 以 上 。 

（ 四 ） 學 歷 ： 分 為 國 小 以 下 、 國 中 、 高 中 職 以 上 。  

（ 五 ） 工 作 ： 分 為 無 、 農 、 工 、 商 、 服 務 業 及 其 他 。  

（ 六 ） 語 言 能 力 ： 國 語 及 閩 南 語 ， 分 別 分 為 不 諳 、 尚 可 、

普 通 以 上 。  

（ 七 ）結 婚 管 道：婚 姻 仲 介、親 友 介 紹、自 行 交 往 及 其 他 。 

二 、 外 籍 配 偶 先 生 背 景  

（ 一 ） 年 齡 ： 分 為 4 0 歲 以 下 、 4 0- 5 0 歲 以 下 、 5 0 歲 （ 含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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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上 。  

（ 二 ） 職 業 ： 農 、 工 、 商 、 服 務 業 及 其 他 。  

（ 三 ） 教 育 程 度 ： 分 為 國 小 以 下 、 國 中 、 高 中 職 、 大 專 以

上 。  

（ 四 ）經 濟 收 入 ：平 均 月 收 入 2 萬 元 以 下 、 2 萬 ~ 3 萬 元 以

下 、 3 萬 ~ 4 萬 元 以 下 、 4 萬 元 （ 含 ） 以 上 。  

（ 五 ）家 庭 成 員：父 親、母 親、子 女 人 數、其 他 家 人 人 數 。 

（ 六 ）家 庭 狀 況：健 全 家 庭、單 親 家 庭、隔 代 教 養 及 其 他 。 

三、生 活 適 應：將 此 構 面 分 為「 語 言 溝 通 」、「 生 活 習 慣 」、

「 文 化 習 俗 」、「 心 理 調 適 」、「 夫 妻 相 處 」、「 婆 媳 相 處 」

及 「 社 會 歧 視 」 等 七 個 面 向 。  

四、子 女 教 養：將 此 構 面 分 為「 語 言 能 力 」、「 教 育 方 式 」、

「 課 業 協 助 」、「 親 子 關 係 」、「 文 化 認 同 」 及 「 同 儕 歧

視 」 等 六 個 面 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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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 研究假設  

本 節 根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提 出 的 問 題，依 文 獻 探 討 資

料 提 出 研 究 假 設 如 下 :   

H 1：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H 1 - 1： 不 同 國 籍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1 - 2： 不 同 年 齡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1 - 3： 不 同 婚 齡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1 - 4： 不 同 學 歷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1 - 5： 不 同 工 作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1 - 6：不 同 語 言 能 力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 差 異。 

H 1 - 7：不 同 結 婚 管 道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 差 異。 

H 2：探 討 不 同 先 生 背 景 變 項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H 2 - 1：不 同 先 生 年 齡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 差 異。 

H 2 - 2：不 同 先 生 職 業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 差 異。 

H 2 - 3： 不 同 先 生 教 育 程 度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

差 異 。  

H 2 - 4： 不 同 先 生 經 濟 收 入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

差 異 。  

H 2 - 5： 不 同 先 生 家 庭 成 員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

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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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2 - 6： 不 同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無 顯 著

差 異 。  

H 3：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H 3 - 1： 不 同 國 籍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3 - 2： 不 同 年 齡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3 - 3： 不 同 婚 齡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3 - 4： 不 同 學 歷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3 - 5： 不 同 工 作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3 - 6：不 同 語 言 能 力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。 

H 3 - 7：不 同 結 婚 管 道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。 

H 4：探 討 不 同 先 生 背 景 變 項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H 4 - 1：不 同 先 生 年 齡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。 

H 4 - 2：不 同 先 生 職 業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。 

H 4 - 3： 不 同 先 生 教 育 程 度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

差 異 。  

H 4 - 4： 不 同 先 生 經 濟 收 入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

差 異 。  

H 4 - 5： 不 同 先 生 家 庭 成 員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

差 異 。  

H 4 - 6： 不 同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無 顯 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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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 異 。  

 

第四節   研究對象  

依 據 內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， 至 1 0 2年 9

月 底 止，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之 外 籍 配 偶 共 有 9 , 0 17人，為 本

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， 而 調 查 對 象 則 係 於 每 個 外 籍 配 偶 家 庭 中

各 擇 一 成 員 做 為 研 究 母 群 。 另 根 據 顏 月 珠 （ 19 98） 之 抽 樣

分 析 ， 本 研 究 在 假 設 抽 樣 誤 差 不 大 於 5％ （ 即 e≦ 0 . 05） ，

信 賴 度 為 95％ 的 條 件 下 ， 經 樣 本 計 算 公 式 分 析 統 計 後 ， 樣

本 數 至 少 需 發 放 36 8份 問 卷 始 為 有 效 抽 樣，扣 除 可 能 回 收 之

無 效 問 卷，預 計 共 發 放 50 0份 問 卷；問 卷 抽 樣 方 式，依 彰 化

縣 各 鄉 鎮 市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人 數 之 比 例，隨 機 選 取 5 00

人 ， 如 表 3 - 1所 示 ， 共 計 發 放 5 0 0份 問 卷 ， 發 放 對 象 為 外 籍

配 偶 之 家 庭 成 員 ， 每 個 外 籍 配 偶 家 庭 擇 一 ， 而 家 庭 成 員 之

選 取 順 序 則 為 外 籍 配 偶 之 本 國 籍 先 生 、 公 公 、 婆 婆 及 先 生

之 兄 弟 姐 妹 等 曾 經 與 其 共 同 居 住 之 夫 家 親 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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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1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人 數 及 抽 樣 人 數 統 計 表  

地 區  人 數  抽 樣 比 例  抽 樣 人 數  

彰 化 市  1 0 9 5  1 2 . 1 4 %  6 1  

芬 園 鄉   2 6 4   2 . 9 3 %  1 5  

花 壇 鄉   3 3 7   3 . 7 4 %  1 9  

秀 水 鄉   2 5 5   2 . 8 3 %  1 4  

鹿 港 鎮   5 1 5   5 . 7 1 %  2 9  

福 興 鄉   3 4 1   3 . 7 8 %  1 9  

和 美 鎮   5 1 4   5 . 7 0 %  2 9  

線 西 鄉   1 5 1   1 . 6 8 %   9  

伸 港 鄉   2 5 8   2 . 8 6 %  1 5  

員 林 鎮   6 3 8   7 . 0 8 %  3 6  

大 村 鄉   2 6 9   2 . 9 9 %  1 5  

永 靖 鄉   2 8 1   3 . 1 2 %  1 6  

埔 心 鄉   2 7 5   3 . 0 5 %  1 6  

溪 湖 鎮   3 2 8   3 . 6 4 %  1 8  

埔 鹽 鄉   2 5 8   2 . 8 6 %  1 5  

社 頭 鄉   3 7 7   4 . 1 8 %  2 1  

田 中 鎮   3 2 3   3 . 5 8 %  1 8  

二 水 鄉   1 6 7   1 . 8 5 %  1 0  

北 斗 鎮   2 3 2   2 . 5 7 %  1 4  

田 尾 鄉   2 4 0   2 . 6 6 %  1 4  

埤 頭 鄉   2 5 3   2 . 8 0 %  1 4  

溪 州 鄉   3 2 3   3 . 5 8 %  1 8  

竹 塘 鄉   1 9 2   2 . 1 3 %  1 1  

二 林 鎮   4 6 1   5 . 1 1 %  2 6  

芳 苑 鄉   4 3 3   4 . 8 0 %  2 4  

大 城 鄉   2 3 7   2 . 6 3 %  1 4  

合  計  9 , 0 1 7  1 0 0 . 0 0 %  5 0 0  

資 料 來 源：內 政 部 戶 政 司 與 內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（ 2 0 1 3 年 9 月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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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 研究工具  

本 研 究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。 為 達 到 研 究 的 目 的 ， 依 所 蒐 集

之 相 關 文 獻 及 量 表 做 為 參 考 ， 並 進 行 整 理 及 修 正 ， 發 展 出

本 研 究 「 彰 化 縣 外 籍 配 偶 融 入 台 灣 家 庭 生 活 情 況 之 調 查 與

分 析 」 調 查 問 卷 ， 做 為 測 量 工 具 。 有 關 本 研 究 問 卷 編 製 過

程 說 明 如 下 ：  

壹 、 編 製 問 卷 初 稿  

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， 從 期 刊 、 論 文 、 資 料 庫 等 文 獻

蒐 集 相 關 資 料 ， 將 資 料 整 理 、 歸 納 ， 並 擬 定 「 彰 化 縣 外 籍

配 偶 融 入 台 灣 家 庭 生 活 情 況 之 調 查 與 分 析 」調 查 問 卷 初 稿。 

貳 、 問 卷 內 容 設 計  

本 問 卷 分 為 五 個 部 分 ， 第 一 部 分 為 「 個 人 資 料 」， 第

二 部 分 為「 家 中 外 籍 配 偶 之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」，第 三 部 分 為「 家

中 外 籍 配 偶 先 生 之 家 庭 背 景 資 料 」，第 四 部 分 為「 生 活 適 應 」

情 況 調 查 ， 第 五 部 分 為 「 子 女 教 養 」 情 況 調 查 。  

參 、 問 卷 填 答 及 計 分 方 式  

本 研 究 問 卷 之 測 量 以 李 克 特 （ L ike r t） 式 五 點 量 表 為

計 算 標 準，為 使 問 卷 所 得 資 料 可 從 次 序 資 料（ o rd ina l  da ta）

轉 換 為 等 距 資 料（ i n t e r va l  da t a），以 利 運 用 統 計 方 法；計

分 方 式 由 受 訪 者 於 問 卷 題 目 中 選 取「 非 常 同 意 」以 5 分 計、

「 同 意 」 以 4 分 計 、 「 無 意 見 」 以 3 分 計 、 「 不 同 意 」 以

2 分 計 、 「 非 常 不 同 意 」 則 以 1 分 計 。  



 52

第六節   研究實施  

為 達 成 研 究 目 的 ， 本 研 究 分 為 準 備 、 編 製 問 卷 、 進 行

問 卷 預 試 、 實 施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及 完 成 五 個 階 段 ， 其 實 施 程

序 說 明 如 下 ：  

壹 、 準 備 階 段  

本 研 究 係 研 究 人 員 就 目 前 服 務 單 位 之 相 關 業 務 ，探 索

具 有 研 究 價 值 之 議 題，擬 定 研 究 主 題，於 1 02年 11月 與 專 家

學 者 、 單 位 主 管 及 同 仁 等 討 論 後 確 定 研 究 題 目 ， 確 定 後 即

進 行 相 關 文 獻 之 蒐 集 與 研 讀 ， 建 立 研 究 架 構 ， 於 10 3年 1月

完 成 研 究 之 準 備 。  

貳 、 編 製 問 卷 階 段  

根 據 相 關 研 究 文 獻 探 討 結 果 ， 本 研 究 自 10 3年 3月 起 進

行 問 卷 之 編 製 ， 針 對 問 卷 內 容 及 詞 意 ， 擬 定 問 卷 初 稿 ， 徵

詢 指 導 教 授 的 意 見 ， 再 進 行 審 核 修 正 ， 以 增 加 編 製 問 卷 內

容 的 適 當 性 。  

參 、 進 行 問 卷 預 試 階 段  

本 研 究 經 擬 定 問 卷 初 稿 後 ， 接 著 進 行 嚴 謹 的 預 試 程

序 ， 包 括 建 立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、 確 定 預 試 問 卷 之 內 容 及 進 行

預 試 之 施 測 ， 以 建 立 問 卷 量 表 之 信 度 ， 分 述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建 構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 

內 容 效 度 係 指 一 種 測 驗 使 用 的 題 目 足 以 代 表 課 程 內 容

或 行 為 層 面 的 程 度 ； 又 內 容 效 度 包 括 聚 焦 於 題 目 廣 度 的 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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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 效 度（ s a mp l i ng  va l id i t y）和 著 重 於 題 目 深 度 的 項 目 效 度

（ i t e m va l id i t y），這 兩 種 效 度 均 交 由 專 家 檢 查 決 定（ 王 文

科 、 王 智 弘 ， 20 10） 。  

本 研 究 調 查 問 卷 初 稿 經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或 引 用 學 者 資 料

內 容 編 製 完 成 後 ， 首 先 徵 詢 學 者 專 家 意 見 ， 請 學 者 專 家 針

對 問 卷 初 稿 題 目 之 適 切 性 、 文 句 之 正 確 性 與 流 暢 性 及 文 句

是 否 淺 顯 易 懂 等 逐 題 審 核 ， 並 於 專 家 審 查 意 見 欄 勾 選 「 適

當 」 、 「 修 正 後 適 當 」 、 「 不 適 當 」 等 選 項 ， 如 須 修 正 後

適 當 者 ， 並 於 題 目 下 方 修 正 意 見 欄 給 予 修 正 意 見 。 本 問 卷

經 過 專 家 嚴 謹 之 審 查 ， 且 問 卷 內 容 涵 蓋 研 究 計 畫 所 有 探 討

架 構 及 內 容 ， 即 具 有 內 容 效 度 。 本 問 卷 審 查 之 專 家 名 單 如

表 3 -2。  

表 3 -2 問 卷 審 查 專 家 名 單  

姓 名  職 別  任 職 單 位  

陳 ○ 興  校 長  建 國 科 技 大 學  

陳 ○ 發  主 任  國 立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 

古 ○ 松  教 授  國 立 中 山 大 學  

李 ○ 芳  專 門 委 員  內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 

高 ○ 偉  副 隊 長  內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彰 化 專 勤 隊  

張 ○ 鈴  科 長  彰 化 縣 警 局 外 事 科  

林 ○ 蟬  理 事 長  台 灣 新 移 民 發 展 與 交 流 協 會  

 

 



 54

二 、 預 試 問 卷  

預 試 問 卷 編 製 完 成 後 ， 針 對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

偶 之 家 庭 成 員 進 行 施 測 ， 採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， 於 民 國 1 03 年

4 月 21 日 透 過 彰 化 縣 警 察 局 各 分 局 外 事 員 警 發 送，總 計 發

出 8 0 份 問 卷 ， 取 得 有 效 問 卷 68 份 ， 有 效 回 收 率 為 8 5%，

為 求 問 卷 的 可 信 性 與 有 效 性 ，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後 即 進 行 資 料

的 整 理 登 錄 ， 並 以 S P SS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 以

考 驗 問 卷 之 信 效 度 。  

三 、 信 度 分 析  

信 度 分 析 是 採 用 計 算 C r o nbac h’ s  α  係 數 值 來 瞭 解

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的 情 形 ， 係 數 愈 大 表 示 該 問 卷 愈 有 信 度 ，

C r o nbac h  α 係 數 通 常 是 介 於 0 與 1 之 間，一 個 問 卷 若 要 具

有 信 度 時，其 C r o nbac h  α 係 數 必 須 ≧ 0 . 7 以 上 才 有 信 度 可

言（ N unna l l y ,  19 78）。一 份 信 度 係 數 佳 的 量 表 或 問 卷，其

總 量 表 的 信 度 係 數 最 好 在 . 80 以 上 ， 如 果 在 . 70 至 . 8 0 之 間

還 可 以 接 受 使 用；如 果 是 分 量 表（ 層 面 ）的 內 部 一 致 性 α

係 數 在 . 60 以 下 或 總 量 表 的 信 度 係 數 在 . 80 以 下，應 考 慮 重

新 修 訂 量 表 或 增 、 刪 、 修 正 題 項 內 容 （ 吳 明 隆 ， 20 06） 。  

經 信 度 分 析 ， 在 「 生 活 適 應 」 部 分 ， 語 言 溝 通 、 生 活

習 慣 、 文 化 習 俗 、 心 理 調 適 、 夫 妻 相 處 、 婆 媳 相 處 及 社 會

歧 視 等 層 面 的 α 係 數 分 別 為 . 9 3 4 ,  . 914 ,  . 9 49 ,  . 9 42 ,  . 90 2 ,  

1 . 00 ,  . 9 24，總 量 表 α 係 數 為 . 9 65，所 得 結 果 如 表 3 -3 所 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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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此 可 見，量 表 題 目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良 好，整 體 問 卷 信 度 佳。 

 

表 3 -3 生 活 適 應 信 度 摘 要 表  

變 項 名 稱  分 量 表 α 係 數  總 量 表 α 係 數  

語 言 溝 通  . 934  

生 活 習 慣  . 914  

文 化 習 俗  . 949  

心 理 調 適  . 942  

夫 妻 相 處  . 902  

婆 媳 相 處  1 . 00 0  

社 會 歧 視  . 924  

. 965  

 

 

在 「 子 女 教 養 」 部 分 ， 語 言 能 力 、 教 育 方 式 、 課 業 協

助 、 親 子 關 係 、 文 化 認 同 及 同 儕 歧 視 等 層 面 的 α 係 數 分

別 . 8 86 ,  . 78 3 ,  . 9 4 3 ,  1 . 00 ,  . 83 4 ,  . 953 ， 總 量 表 α 係 數

為 . 9 7 8， 所 得 結 果 如 表 3- 4 所 示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量 表 題 目 的

內 部 一 致 性 良 好 ， 整 體 問 卷 的 信 度 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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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4 子 女 教 養 信 度 摘 要 表  

變 項 名 稱  分 量 表 α 係 數  總 量 表 α 係 數  

語 言 能 力  . 886  

教 育 方 式  . 783  

課 業 協 助  . 943  

親 子 關 係  1 . 00 0  

文 化 認 同  . 834  

同 儕 歧 視  . 953  

. 978  

 

肆 、 實 施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階 段  

經 由 上 述 各 項 建 構 效 度 及 內 部 信 度 之 檢 驗 分 析 ， 將 研

究 工 具 重 新 整 理 編 輯 ， 並 與 專 家 學 者 及 單 位 主 管 討 論 後 ，

完 成 正 式 問 卷 之 定 稿 ； 再 將 編 製 完 成 的 問 卷 依 彰 化 縣 各 鄉

鎮 市 東 南 亞 地 區 之 外 籍 配 偶 人 數 ， 各 抽 取 一 定 比 例 之 人

數 ， 再 採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， 以 其 家 庭 成 員 之 一 為 調 查 對 象 ，

透 過 彰 化 縣 警 察 局 各 分 局 外 事 員 警 ， 利 用 執 行 外 僑 訪 問 服

務 工 作 時 協 助 發 放 問 卷 ， 實 施 調 查 。  

伍 、 完 成 階 段  

問 卷 回 收 後 將 資 料 輸 入 電 腦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 根 據 分 析

結 果 撰 寫 報 告 ， 完 成 結 論 及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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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節   研究資料處理  

本 研 究 在 調 查 問 卷 回 收 後 ， 先 將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， 即 進

行 有 效 問 卷 統 計 工 作 ， 將 資 料 輸 入 電 腦 建 檔 ， 並 以 「 統 計

套 裝 軟 體 （ S P SS）」 進 行 資 料 統 計 與 分 析 ， 分 述 如 下 ：  

壹 、 描 述 統 計  

對 於 樣 本 個 人 屬 性 的 特 徵 ， 本 研 究 採 用 敘 述 性 統 計 分

析 ， 藉 以 瞭 解 各 類 別 變 項 的 次 數 分 配 （ N） 、 百 分 比 （ %）

來 統 計 研 究 樣 本 及 研 究 對 象 之 基 本 資 料 。  

貳 、 平 均 數 （ m ea n） 及 標 準 差 （ s ta nd a r d  d ev ia t i o n）  

以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 分 析 受 訪 者 對 於 生 活 適 應 上 及 子

女 教 養 上 各 構 面 與 題 項 的 答 題 與 整 體 傾 向 。  

參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（ one - wa y  A NO VA）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外 籍 配 偶 ，在 生

活 適 應 上 及 子 女 教 養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，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再 以

薛 費 法 （ Sc he ffé）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
肆、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（ pea rs on  pr od uc t - m om e nt  c or re l a t i o n  

a na l ys i s）  

以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考 驗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與 子 女

教 養 上 之 相 關 程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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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 資料分析  

本 研 究 使 用 研 究 者 編 製 之 「 彰 化 縣 外 籍 配 偶 融 入 台 灣

家 庭 生 活 情 況 之 調 查 與 分 析 」 調 查 問 卷 ， 透 過 彰 化 縣 警 察

局 各 分 局 外 事 警 察 責 任 區 員 警 發 放 問 卷，於 2 01 4 年 6 月 期

間 ， 共 在 彰 化 縣 各 鄉 鎮 市 發 出 正 式 問 卷 50 0 份 ， 回 收 4 46

份，回 收 率 為 8 9 . 2 %，剔 除 無 效 問 卷 5 4 份 後，得 有 效 問 卷

為 3 92 份 ，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率 為 7 8 . 4 %。 之 後 以 電 腦 編 碼 ，

採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S P SS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 並 用 描 述 統 計 與 交

叉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， 再 配 合 文 獻 探 討 ， 進 一 步 綜 合 討 論 。  

本 章 共 分 五 節 ， 第 一 節 為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； 第 二 節 為 外

籍 配 偶 對 生 活 適 應 及 子 女 教 養 之 現 況 分 析 ； 第 三 節 為 生 活

適 應 情 況 之 分 析 ； 第 四 節 為 子 女 教 養 情 況 之 分 析 ； 第 五 節

為 外 籍 配 偶 生 活 適 應 與 子 女 教 養 之 相 關 性 分 析 。 茲 分 述 如

下  

 

第一節  基本資料分析  

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為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之 外 籍 配 偶 ，

而 問 卷 調 查 對 象 則 為 外 籍 配 偶 之 家 庭 成 員 ， 因 此 ， 將 問 卷

之 基 本 資 料 分 為 受 訪 者 資 料 、 受 訪 者 家 中 外 籍 配 偶 之 基 本

資 料 及 受 訪 者 家 中 外 籍 配 偶 先 生 之 基 本 資 料 等 三 個 部 分 進

行 調 查 及 分 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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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 受 訪 者 資 料 分 析  

表 4- 1受 訪 者 基 本 資 料 描 述 摘 要 表  

變 項  組 別  人 數  百 分 比 %  
彰 化 市   4 5  11 . 5  
芬 園 鄉   1 0   2 . 6  
花 壇 鄉   2 6   6 . 6  
秀 水 鄉   1 4   3 . 6  
鹿 港 鎮   1 6   4 . 1  
福 興 鄉   11   2 . 8  
和 美 鎮   2 9   7 . 4  
線 西 鄉    5   1 . 3  
伸 港 鄉   1 4   3 . 6  
員 林 鎮   2 6   6 . 6  
大 村 鄉   1 4   3 . 6  
永 靖 鄉   1 5   3 . 8  
埔 心 鄉   1 5   3 . 8  
溪 湖 鎮   1 5   3 . 8  
埔 鹽 鄉   1 4   3 . 6  
社 頭 鄉   1 6   4 . 1  
田 中 鎮   1 3   3 . 3  
二 水 鄉    9   2 . 3  
北 斗 鎮   1 0   2 . 6  
田 尾 鄉    9   2 . 3  
埤 頭 鄉    8   2 . 0  
溪 州 鄉   11   2 . 8  
竹 塘 鄉    7   1 . 8  
二 林 鎮   1 8   4 . 6  
芳 苑 鄉   1 5   3 . 8  

受 訪 者  
居 住 地 區  

大 城 鄉    7   1 . 8  
先 生  1 6 9  4 3 . 1  
公 公   4 7  1 2 . 0  
婆 婆   5 1  1 3 . 0  

先 生 之 兄 弟   6 6  1 6 . 8  

受 訪 者  
與 家 中 外 籍 配 偶  

關 係  
先 生 之 姐 妹   5 7  1 4 . 5  

N = 3 9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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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受 訪 者 家 中 外 籍 配 偶 之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 

一 、 就 國 籍 而 言 ， 以 越 南 （ 4 9 . 0 %） 為 最 多 、 其 次 為 印 尼

（ 25 . 8%）， 兩 者 合 計 佔 7 4 . 8%， 顯 示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

區 外 籍 配 偶 之 國 籍 以 越 南 及 印 尼 為 多 數 。  

二 、就 年 齡 而 言 ，以 3 0 歲 以 下（ 47 . 4%）為 最 多 、其 次 為

30 -4 0 歲 以 下（ 42 . 9%），兩 者 合 計 佔 90 . 3 %，顯 示 彰 化

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之 年 齡 以 4 0 歲 以 下 為 多 數 。  

三 、 就 婚 齡 而 言 ， 以 3 年 以 下 （ 36 . 2%） 為 最 多 、 其 次 為

4- 6 年（ 33 . 7 %），兩 者 合 計 佔 6 9 . 9%，顯 示 彰 化 縣 東 南

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之 婚 齡 以 6 年 以 下 為 多 數 。  

四 、 就 學 歷 而 言 ， 以 國 中 （ 5 4 . 1 %） 為 最 多 、 其 次 為 高 中

職 以 上（ 3 6 . 5 %），顯 示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之

學 歷 以 國 中 為 多 數 。  

五、就 工 作 而 言，以 工（ 4 0 . 8 %）為 最 多、其 次 為 無（ 24 . 2 %），

兩 者 合 計 佔 65 %， 顯 示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之

工 作 以 做 工 或 無 工 作 為 多 數 。  

六 、 就 語 言 能 力 而 言 ， 國 語 以 尚 可 （ 5 7 . 9 %） 為 最 多 、 其

次 為 普 通 以 上 （ 2 7%）， 閩 南 語 亦 以 尚 可 （ 48 . 2%） 為

最 多、其 次 為 普 通 以 上（ 2 4 . 2 %），顯 示 彰 化 縣 東 南 亞

地 區 外 籍 配 偶 之 國 語 及 閩 南 語 能 力 均 以 尚 可 為 多 數 ，

且 依 比 例 而 言 ， 其 國 語 能 力 普 遍 較 閩 南 語 能 力 為 佳 。  

七 、 就 結 婚 管 道 而 言 ， 以 婚 姻 仲 介 （ 73 %） 為 最 多 ， 顯 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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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東南亞地區外籍配偶之結婚管道以婚姻仲介為多數。 

表 4- 2外 籍 配 偶 基 本 資 料 描 述 摘 要 表  

變 項  組 別  人 數  百 分 比 %  

越 南  1 9 2  4 9 . 0  
印 尼  1 0 1  2 5 . 8  

泰 國   4 2  1 0 . 7  

柬 埔 寨   3 0   7 . 7  

國 籍  

其 他   2 7   6 . 9  
3 0 歲 以 下  1 8 6  4 7 . 4  

3 0 - 4 0 歲 以 下  1 6 8  4 2 . 9  年 齡  

4 0 歲 （ 含 ） 以 上   3 8   9 . 7  
3 年 以 下  1 4 2  3 6 . 2  

4 - 6 年  1 3 2  3 3 . 7  

7 - 9 年   7 2  1 8 . 4  
婚 齡  

1 0 年 以 上   4 6  11 . 7  
國 小 以 下   3 6   9 . 2  

國 中  2 1 2  5 4 . 1  學 歷  

高 中 職 以 上  1 4 3  3 6 . 5  
無   9 5  2 4 . 2  

農   6 4  1 6 . 3  

工  1 6 0  4 0 . 8  
工 作  

商 、 服 務 業 及 其 他   6 9  1 7 . 6  
不 諳   5 6  1 4 . 3  

尚 可  2 2 7  5 7 . 9  語 言 能 力  
（ 國 語 ）  

普 通 以 上  1 0 6  2 7 . 0  
不 諳   8 9  2 2 . 7  

尚 可  1 8 9  4 8 . 2  語 言 能 力  
（ 閩 南 語 ）  

普 通 以 上   9 5  2 4 . 2  
婚 姻 仲 介  2 8 6  7 3 . 0  

親 友 介 紹   6 8  1 7 . 3  結 婚 管 道  

自 行 交 往 及 其 他   3 1   7 . 9  

N =3 9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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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 受 訪 者 家 中 外 籍 配 偶 先 生 之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 

一 、就 年 齡 而 言 ，以 4 0 歲 以 下（ 49 . 5%）為 最 多 、其 次 為

40 -5 0 歲 以 下（ 40 . 8%），兩 者 合 計 佔 90 . 3 %，顯 示 彰 化

縣東南亞地區外籍配偶先生之年齡以 50 歲以下為多數。 

二、就 職 業 而 言，以 工（ 5 5 . 4 %）為 最 多、其 次 為 農（ 23 . 2 %），

兩 者 合 計 佔 7 8 . 6 %， 顯 示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

先 生 之 職 業 以 工 人 或 務 農 為 多 數 。  

三 、 就 教 育 程 度 而 言 ， 以 高 中 職 （ 3 6 . 5 %） 為 最 多 、 其 次

為 國 中 （ 33 . 7 %）， 兩 者 合 計 佔 7 0 . 2 %， ， 顯 示 彰 化 縣

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先 生 之 教 育 程 度 以 高 中 職 或 國 中

為 多 數 。  

四 、 就 經 濟 收 入 而 言 ， 以 2 萬 - 3 萬 元 以 下 （ 4 7 . 8 %） 為 最

多 、 其 次 為 3 萬 - 4 萬 元 以 下 （ 26 . 5 %）， 兩 者 合 計 佔

74 . 3 %， 顯 示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先 生 之 經 濟

收 入 以 2 -4 萬 為 多 數 。  

五 、 就 家 庭 成 員 而 言 ， 有 父 親 者 佔 67 . 1 %、 有 母 親 者 佔

71 . 6 %； 子 女 人 數 以 2 人 （ 35 . 5 %） 為 最 多 、 其 次 為 3

人 以 上 （ 30 . 6 %）， 兩 者 合 計 佔 6 6 . 1 %； 有 其 他 家 人 者

佔 73 . 2%， 並 多 分 布 於 1 -3 人 。 顯 示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

區 外 籍 配 偶 之 家 庭 大 多 有 其 他 家 人 同 住 ， 且 家 庭 成 員

多 數 係 包 括 父 親 、 母 親 、 2 個 以 上 子 女 及 1 -3 個 其 他

家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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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就 家 庭 狀 況 而 言，以 健 全 家 庭（ 8 1 . 1 %）為 最 多，顯 示

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先 生 之 家 庭 狀 況 以 健 全 家

庭 為 多 數 。  

表 4- 3外 籍 配 偶 先 生 基 本 資 料 描 述 摘 要 表  

變 項  組 別  人 數  百 分 比 %  
4 0 歲 以 下  1 9 4  4 9 . 5  

4 0 - 5 0 歲 以 下  1 6 0  4 0 . 8  年 齡  
5 0 歲 （ 含 ） 以 上   3 8   9 . 7  

農   9 1  2 3 . 2  
工  2 1 7  5 5 . 4  
商   3 7   9 . 4  

職 業  

服 務 業 及 其 他   4 6  11 . 7  
國 小 以 下   7 6  1 9 . 4  

國 中  1 3 2  3 3 . 7  
高 中 職  1 4 3  3 6 . 5  

教 育 程 度  

大 專 以 上   4 1  1 0 . 5  
2 萬 元 以 下   4 3  11 . 0  

2 萬 - 3 萬 元 以 下  1 8 7  4 7 . 8  
3 萬 - 4 萬 元 以 下  1 0 4  2 6 . 5  

經 濟 收 入  

4 萬 元 （ 含 ） 以 上   5 4  1 3 . 8  
無  1 2 7  3 2 . 4  家 庭 成 員  

（ 父 親 ）  有  2 6 3  6 7 . 1  
無  1 0 7  2 7 . 4  家 庭 成 員  

（ 母 親 ）  有  2 8 0  7 1 . 6  
1 人 以 下  1 0 8  2 7 . 6  

2 人  1 3 9  3 5 . 5  家 庭 成 員  
（ 子 女 ）  

3 人 以 上  1 2 0  3 0 . 6  
1 人  1 0 3  2 6 . 3  
2 人   8 9  2 2 . 7  
3 人   6 0  1 5 . 3  

家 庭 成 員  
（ 其 他 家 人 ）  

4 人 以 上   3 5   8 . 9  
健 全 家 庭  3 1 8  8 1 . 1  
單 親 家 庭   3 0   7 . 7  家 庭 狀 況  

隔 代 教 養 及 其 他   3 1   7 . 9  

N=39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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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外籍配偶對生活適應及子女教養之現況分析  
本 節 旨 在 分 析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

應 及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情 況 。 主 要 以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

偶 之 家 庭 成 員 填 答 之 「 彰 化 縣 外 籍 配 偶 融 入 台 灣 家 庭 生 活

情 況 之 調 查 與 分 析 」 問 卷 為 依 據 。  

本 研 究 之 生 活 適 應 量 表 及 子 女 教 養 量 表 均 採 李 克 特

（ L ike r t）式 五 點 量 表 為 計 算 標 準，問 卷 內 容 均 為 正 向 題 ，

非 常 同 意 5分 、 同 意 4分 、 普 通 3分 、 不 同 意 2分 、 非 常 不 同

意 1分 ， 每 個 題 項 得 分 愈 高 者 ， 表 示 該 題 項 的 認 同 程 度 愈

好 。 以 下 分 別 就 生 活 適 應 現 況 及 子 女 教 養 現 況 分 析 討 論 。  

壹 、 外 籍 配 偶 生 活 適 應 現 況 分 析  

如 表 4 -4 所 示 ， 經 統 計 後 整 體 生 活 適 應 平 均 得 分 為

3 . 46 ， 在 生 活 適 應 各 構 面 中 ， 以 「 夫 妻 相 處 」 得 分 最 高

（ 3 . 63 ）， 其 次 依 序 為 「 生 活 習 慣 」（ 3 . 55 ）、「 語 言 溝 通 」

（ 3 . 4 6）、「 社 會 歧 視 」（ 3 . 4 3）、「 婆 媳 相 處 」（ 3 . 41）、「 心 理

調 適 」（ 3 . 38） 及 「 文 化 習 俗 」（ 3 . 37）。  

    依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目 前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整 體

情 況 為「 普 通 」，其 中「 語 言 溝 通 」、「 文 化 習 俗 」、「 心 理 調

適 」、「 婆 媳 相 處 」 及 「 社 會 歧 視 」 等 構 面 均 低 於 3 . 5， 顯

示 外 籍 配 偶 在 語 言 溝 通 、 文 化 習 俗 、 心 理 調 適 、 婆 媳 相 處

及 社 會 歧 視 等 方 面 之 適 應 上 仍 是 較 有 問 題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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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 4生 活 適 應 現 況 摘 要 表  

因 素 構 面  有 效 樣 本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

語 言 溝 通  3 9 2  3 . 4 6  . 6 6 4  

生 活 習 慣  3 9 2  3 . 5 5  . 5 6 1  

文 化 習 俗  3 9 2  3 . 3 7  . 6 8 7  

心 理 調 適  3 9 2  3 . 3 8  . 6 5 4  

夫 妻 相 處  3 9 2  3 . 6 3  . 6 3 7  

婆 媳 相 處  3 9 2  3 . 4 1  . 7 11  

社 會 歧 視  3 9 2  3 . 4 3  . 6 9 9  

整 體  3 9 2  3 . 4 6  . 4 6 4  

N =3 92  

 

如 表 4- 5所 示，就 單 題 平 均 數 而 言，有 1 3題 低 於 3 . 5（ 語

言 溝 通 2題 、 生 活 習 慣 2題 、 文 化 習 俗 2題 、 心 理 調 適 3題 、

婆 媳 相 處 2題 、 社 會 歧 視 2題 ）， 其 中 以 第 9題 「 您 覺 得 她 了

解 台 灣 的 文 化 習 俗 」 及 第 22題 「 您 覺 得 社 會 歧 視 問 題 並 不

會 影 響 她 在 生 活 上 的 適 應 」 得 分 最 低 ， 顯 示 外 籍 配 偶 對 台

灣 的 文 化 習 俗 較 無 法 適 應 ， 且 社 會 歧 視 問 題 仍 存 在 而 會 影

響 她 在 生 活 上 的 適 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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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 5生 活 適 應 各 題 分 析 摘 要  

構 面  題 目 內 容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

 
1 .整 體 而 言 ， 您 覺 得 她 在 台 灣 的 生 活 適 應 良

好  3 . 8 0  . 6 9 3  

2.您 覺 得 她 和 家 人 在 語 言 溝 通 上 沒 有 障 礙  3 . 5 8  . 7 6 9  
3.您 覺 得 語 言 溝 通 上 的 障 礙 對 她 在 台 灣 的 生

活 適 應 沒 有 影 響  3 . 4 0  . 7 6 6  
語 言

溝 通  
4.您 覺 得 語 言 溝 通 對 她 的 人 際 關 係 沒 有 影 響  3 . 4 0  . 8 7 0  
5.您 覺 得 她 現 在 能 適 應 台 灣 的 生 活 習 慣  3 . 7 9  . 6 8 9  
6.您 覺 得 生 活 習 慣 的 差 異 不 會 影 響 她 跟 家 人

之 間 的 相 處  3 . 5 1  . 7 6 7  

7.您 覺 得 她 現 在 能 適 應 台 灣 的 飲 食 習 慣  3 . 4 8  . 8 0 6  
生 活

習 慣  
8 .您 覺 得 飲 食 習 慣 的 差 異 不 會 影 響 她 跟 家 人

之 間 的 相 處  3 . 4 2  . 8 0 5  

9.您 覺 得 她 了 解 台 灣 的 文 化 習 俗  3 . 3 2  . 8 4 1  文 化

習 俗  10.您 覺 得 她 能 適 應 台 灣 的 文 化 習 俗  3 . 4 2  . 7 3 6  
11.您 覺 得 她 在 心 理 調 適 上 沒 有 問 題  3 . 3 9  . 8 3 9  
12.您 覺 得 心 理 調 適 的 問 題 不 會 影 響 她 與 家

人 之 間 的 相 處  3 . 3 3  . 7 7 9  心 理

調 適  
13.您 覺 得 心 理 調 適 的 問 題 不 會 影 響 她 與 鄰

居 或 他 人 之 間 的 接 觸  3 . 4 0  . 8 1 9  

14.您 覺 得 她 在 夫 妻 相 處 上 沒 有 問 題  3 . 6 6  . 7 8 3  
15.您 覺 得 她 跟 先 生 之 間 的 感 情 很 好  3 . 6 4  . 7 8 0  
16.就 您 所 知 她 與 先 生 之 間 沒 有 發 生 過 家 暴

問 題  3 . 6 0  . 8 7 8  
夫 妻

相 處  
17.您 覺 得 她 的 先 生 能 協 助 她 融 入 台 灣 的 家

庭 生 活  3 . 6 2  . 8 5 6  

18.您 覺 得 她 在 婆 媳 相 處 上 沒 有 問 題  3 . 4 1  . 7 9 7  婆 媳

相 處  19.您 覺 得 她 與 婆 婆 之 間 的 關 係 良 好  3 . 4 2  . 8 0 5  
20.您 覺 得 您 與 您 的 家 人 不 會 因 為 她 是 外 籍

配 偶 而 輕 視 她  3 . 5 5  . 8 3 8  

21.您 覺 得 鄰 居 或 週 遭 的 人 不 會 因 為 她 是 外

籍 配 偶 而 用 異 樣 的 眼 光 看 待 她  3 . 4 3  . 8 1 5  
社 會

歧 視  
22.您 覺 得 社 會 歧 視 問 題 並 不 會 影 響 她 在 生

活 上 的 適 應  3 . 3 2  . 8 2 4  

N =3 9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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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教 養 現 況 分 析  

如 表 4 -6 所 示 ， 經 統 計 後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平 均 得 分 為

3 . 51 ， 在 子 女 教 養 各 構 面 中 ， 以 「 親 子 關 係 」 得 分 最 高

（ 3 . 73 ）， 其 次 依 序 為 「 文 化 認 同 」（ 3 . 58 ）、「 同 儕 歧 視 」

（ 3 . 4 7）、「 語 言 能 力 」（ 3 . 4 3）、「 教 育 方 式 」（ 3 . 43）及「 課

業 協 助 」（ 3 . 39）。  

依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目 前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上 之 整 體 情 況

為 「 良 好 」， 其 中 「 語 言 能 力 」、「 教 育 方 式 」、「 課 業 協 助 」

及「 同 儕 歧 視 」等 構 面 均 低 於 3 . 5，顯 示 外 籍 配 偶 對 其 子 女

在 語 言 能 力 、 教 育 方 式 、 課 業 協 助 及 同 儕 歧 視 等 方 面 之 教

養 上 仍 是 較 有 問 題 的 。  

表 4- 6子 女 教 養 現 況 摘 要 表  

因 素 構 面  有 效 樣 本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

語 言 能 力  3 9 2  3 . 4 3  . 5 2 9  

教 育 方 式  3 9 2  3 . 4 3  . 6 7 6  

課 業 協 助  3 9 2  3 . 3 9  . 6 2 5  

親 子 關 係  3 9 2  3 . 7 3  1 . 2 1 2  

文 化 認 同  3 9 2  3 . 5 8  . 6 3 5  

同 儕 歧 視  3 9 2  3 . 4 7  . 6 7 5  

整 體  3 9 2  3 . 5 1  . 5 1 0  

N =3 92  

如 表 4- 7所 示，就 單 題 平 均 數 而 言，有 1 2題 低 於 3 . 5（ 語

言 能 力 3題 、 教 育 方 式 2題 、 課 業 協 助 4題 、 文 化 認 同 1題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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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儕 歧 視 2題 ），其 中 以 第 5題「 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在 學 習 母 語

（ 母 親 國 家 的 語 言 ）上 沒 有 問 題 」及 第 7題「 您 覺 得 她 的 子

女 的 母 語 語 言 能 力 很 好 」 得 分 最 低 ， 第 7 題 得 分 更 僅 為

3 . 19 ， 顯 示 外 籍 配 偶 的 子 女 在 母 語 上 的 語 言 能 力 普 遍 較

差 ， 且 在 學 習 母 語 上 是 較 有 問 題 的 。  

表 4- 7子 女 教 養 各 題 分 析 摘 要  

構 面  題 目 內 容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

 
1 .整 體 而 言 ， 您 覺 得 她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的 情 況

良 好  3 . 6 5  . 7 6 2  

2.她 與 子 女 溝 通 時 ， 會 使 用 自 己 國 家 的 語 言  3 . 4 0  . 7 7 6  
3.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跟 家 人 在 語 言 溝 通 上 沒 有

問 題  3 . 5 6  . 7 7 5  

4.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在 學 習 本 國 語 言 上 沒 有 問

題  3 . 5 7  . 7 8 6  

5.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在 學 習 母 語 （ 母 親 國 家 的

語 言 ） 上 沒 有 問 題  3 . 2 6  . 8 1 1  

6.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的 本 國 語 言 能 力 很 好  3 . 5 9  . 7 7 1  

語 言

能 力  

7 .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的 母 語 語 言 能 力 很 好  3 . 1 9  . 8 6 5  
8.您 覺 得 她 有 能 力 教 育 她 的 子 女  3 . 4 3  . 7 8 0  教 育

方 式  9.您 覺 得 她 對 子 女 的 教 育 方 式 很 適 宜  3 . 4 4  . 7 6 1  
10.您 覺 得 她 會 重 視 子 女 的 課 業 狀 況  3 . 4 7  , 8 1 8  
11.您 覺 得 她 可 以 提 供 子 女 必 要 的 課 業 協 助  3 . 3 0  . 8 8 5  
12.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在 課 業 上 的 表 現 很 好  3 . 4 3  . 7 4 4  

課 業

協 助  
13.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在 才 藝 上 的 表 現 很 好  3 . 3 5  . 8 1 4  
14.您 覺 得 她 跟 子 女 之 間 的 關 係 很 好  3 . 8 0  2 . 1 0 4  親 子

關 係  15.您 覺 得 她 跟 子 女 之 間 的 溝 通 沒 有 問 題  3 . 6 7  . 7 8 8  
16.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可 以 認 同 台 灣 文 化  3 . 7 0  . 8 0 6  

文 化

認 同  17.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可 以 認 同 母 親 國 家 的 文

化  3 . 4 7  . 7 2 2  

18.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與 同 儕 （ 其 他 本 國 小 孩 ）

的 相 處 沒 有 問 題  3 . 5 3  . 7 8 0  

19.您 覺 得 她 子 女 的 同 儕 不 會 因 為 他 母 親 是

外 籍 配 偶 而 用 異 樣 的 眼 光 看 待 他  3 . 4 4  . 7 7 1  
同 儕

歧 視  
20.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不 會 因 為 受 到 同 儕 的 歧

視 而 影 響 課 業 上 的 學 習 或 表 現  3 . 4 3  . 8 4 0  

N =3 9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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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生活適應情況之分析  
本 研 究 針 對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外 籍 配 偶 及 不 同 先 生 背 景

變 項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的 同 意 程 度 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

異 數 分 析 ， 以 瞭 解 其 之 間 差 異 情 形 ， 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

之 F值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p< . 0 5）， 則 進 一 步 以 S c he ffé進 行 事 後

比 較 ， 以 瞭 解 各 組 之 差 異 情 形 。  

外 籍 配 偶 及 其 先 生 背 景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差 異 綜 合 分 析

表 ， 彙 整 如 表 4 -8 所 示 ， 說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不 同 婚 齡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差 異 比 較  

    不同 婚 齡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在 生 活 適 應 的 「 文 化 習 俗 」 層

面 ， 4-6 年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3 年 以 下 之 外 籍 配 偶 。 顯 示 結

婚 較 久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文 化 習 俗 構 面 之 適 應 情 況 是 較 好 的 。

本 研 究 結 果 與 蕭 昭 娟 （ 20 00）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。  

二 、 不 同 學 歷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差 異 比 較  

    不同 學 歷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在 生 活 適 應 的 「 夫 妻 相 處 」 層

面 ， 高 中 職 以 上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國 小 以 下 之 外 籍 配 偶 。 顯

示 學 歷 較 高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夫 妻 相 處 構 面 之 適 應 情 況 是 較 好

的 。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蕭 昭 娟 （ 20 00） 及 吳 美 菁 （ 20 04） 之 研

究 結 果 相 同 。  

三 、 不 同 語 言 能 力 （ 國 語 ）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差

異 比 較  

    不同 國 語 能 力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在 「 生 活 習 慣 」 層 面 ， 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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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以 上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尚 可 之 外

籍 配 偶 又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文 化 習 俗 」 層 面 ， 普

通 以 上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心 理

調 適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

在 「 夫 妻 相 處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及 尚

可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又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

在 「 婆 媳 相 處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及 尚

可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社 會 歧 視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及 尚 可 之

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整 體 生 活 適 應 」 上 ，

普 通 以 上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尚 可 之

外 籍 配 偶 又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。 顯 示 國 語 能 力 愈 好 之 外

籍 配 偶 在 各 構 面 及 整 體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情 況 愈 好 ， 反 之 ， 國

語 能 力 愈 差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各 構 面 及 整 體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情 況

亦 愈 差 。  

四 、 不 同 語 言 能 力 （ 閩 南 語 ）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之

差 異 比 較  

    不同 閩 南 語 能 力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在 「 生 活 習 慣 」 層 面 ，

普 通 以 上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文

化 習 俗 」 層 面 ，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

「 心 理 調 適 」層 面，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；

在 「 夫 妻 相 處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及 尚

可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婆 媳 相 處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之 外 籍 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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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社 會 歧 視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

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整 體 生 活 適

應 」上，普 通 以 上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。

顯 示 閩 南 語 能 力 愈 好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各 構 面 及 整 體 生 活 適 應

上 之 情 況 愈 好 ， 反 之 ， 閩 南 語 能 力 愈 差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各 構

面 及 整 體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情 況 亦 愈 差 。  

五、不同先生教育程度之外籍配偶在生活適應上之差異比較  

    不同 先 生 教 育 程 度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在 生 活 適 應 的 「 夫 妻

相 處 」 層 面 ， 先 生 教 育 程 度 為 高 中 職 以 上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

國 小 以 下 之 外 籍 配 偶 。 顯 示 先 生 教 育 程 度 較 高 之 外 籍 配 偶

在 夫 妻 相 處 構 面 之 適 應 情 況 是 較 好 的 。  

六、不同先生家庭狀況之外籍配偶在生活適應上之差異比較  

    不同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在 生 活 適 應 的 「 生 活

習 慣 」 層 面 ，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為 健 全 家 庭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隔

代 教 養 及 其 他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文 化 習 俗 」 層 面 ， 先 生 家

庭 狀 況 為 健 全 家 庭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隔 代 教 養 及 其 他 之 外 籍

配 偶 ； 在 「 夫 妻 相 處 」 層 面 ，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為 健 全 家 庭 之

外 籍 配 偶 優 於 單 親 家 庭 、 隔 代 教 養 及 其 他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

「 婆 媳 相 處 」 層 面 ，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為 健 全 家 庭 之 外 籍 配 偶

優 於 隔 代 教 養 及 其 他 之 外 籍 配 偶；在「 整 體 生 活 適 應 」上，

先 生 家 庭 狀 況 為 健 全 家 庭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隔 代 教 養 及 其 他

之 外 籍 配 偶 。 顯 示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為 健 全 家 庭 之 外 籍 配 偶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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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 體 生 活 適 應 上 ， 尤 其 在 生 活 習 慣 、 文 化 習 俗 、 夫 妻 相 處

及 婆 媳 相 處 構 面 之 適 應 情 況 是 較 好 的 。  

 

表 4 -8 外 籍 配 偶 及 其 先 生 背 景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差 異 綜 合 分

析 表  

因素層面  
外 配  
婚 齡  

外 配  
學 歷  

外 配  
國 語

能 力  

外配  
閩南語

能力  

先生  
教育  
程度  

先生  
家庭  
狀況  

語 言 溝 通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

生 活 習 慣  －  －  (3)> (2)>(1) (2),(3) >(1) －  (1)>(3) 

文 化 習 俗  (2)>(1) －  (3)> (1),(2) (2)>(1) －  (1)>(3) 

心 理 調 適  －  －  (3)>(1) (2)>(1) －  －  

夫 妻 相 處  －  (3)>(1) (3)> (2)>(1) (3)> (1),(2) (3)>(1) (1)> (2),(3) 

婆 媳 相 處  －  －  (3)> (1),(2) (3)>(1) －  (1)>(3) 

社 會 歧 視  －  －  (2),(3) >(1) (2),(3) >(1) －  －  

整 體  

生 活 適 應  
－  －  (3)> (2)>(1) (2),(3) >(1) －  (1)>(3) 

註 ： N = 3 9 2  
外籍配偶婚齡： (1)3 年以下 (2)4-6 年 (3 )7-9 年 (4)10 年以上  
外籍配偶學歷： (1)國小以下 (2)國中 (3)高中職以上  
外籍配偶國語能力： (1)不諳 (2)尚可 (3)普通以上  
外籍配偶閩南語能力： (1)不諳 ( 2)尚可 ( 3)普通以上  
外籍配偶先生教育程度： (1)國小以下 ( 2)國中 (3)高中職 (4)大專以上  
外籍配偶先生家庭狀況： (1)健全家庭 ( 2)單親家庭 (3)隔代教養及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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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 子女教養情況之分析  
本 研 究 針 對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外 籍 配 偶 及 不 同 先 生 背 景

變 項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的 同 意 程 度 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

異 數 分 析 ， 以 瞭 解 其 之 間 差 異 情 形 ， 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

之 F 值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p < . 05）， 則 進 一 步 以 Sc he f fé 進 行 事

後 比 較 ， 以 瞭 解 各 組 之 差 異 情 形 。  

外 籍 配 偶 及 其 先 生 背 景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差 異 綜 合 分 析

表 ， 彙 整 如 表 4 -9 所 示 ， 說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不 同 婚 齡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差 異 比 較  

    不同 婚 齡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在 子 女 教 養 的 「 課 業 協 助 」 層

面 ， 4-6 年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3 年 以 下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同

儕 歧 視 」層 面， 1 0 年 以 上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3 年 以 下 之 外 籍

配 偶 ； 在 「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」 上 ， 4 -6 年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3

年 以 下 之 外 籍 配 偶 。 顯 示 結 婚 較 久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整 體 子 女

教 養 上 ， 尤 其 在 課 業 協 助 及 同 儕 歧 視 構 面 之 教 養 情 況 是 較

好 的 。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顏 錦 珠 （ 20 02）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。  

二 、 不 同 工 作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差 異 比 較  

    不同 工 作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在 子 女 教 養 的 「 語 言 能 力 」 層

面 ， 工 作 為 商 、 服 務 業 及 其 他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無 工 作 之 外

籍 配 偶 。 顯 示 無 工 作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語 言 能 力 構 面 之 教 養 情

況是較差的。本研究結果與方毓秀（ 2004）之研究結果相同。 

三 、 不 同 語 言 能 力 （ 國 語 ）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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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 比 較  

    不同 國 語 能 力 之 外 籍 配 偶，在 子 女 教 養 的「 語 言 能 力 」

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

在 「 教 育 方 式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及 尚

可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課 業 協 助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之 外 籍 配

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親 子 關 係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

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文 化 認 同 」

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

在 「 同 儕 歧 視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

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」 上 ， 普 通 以 上 之 外 籍

配 偶 優 於 不 諳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又 優 於

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。 顯 示 國 語 能 力 愈 好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各 構 面

及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情 況 愈 好 ， 反 之 ， 國 語 能 力 愈 差 之 外

籍 配 偶 在 各 構 面 及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情 況 亦 愈 差 。  

四 、 不 同 語 言 能 力 （ 閩 南 語 ）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之

差 異 比 較  

    不同 閩 南 語 能 力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在 子 女 教 養 的 「 語 言 能

力 」 層 面 ，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教

育 方 式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

籍 配 偶 ； 在 「 課 業 協 助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

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親 子 關 係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

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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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文 化 認 同 」 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

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同 儕 歧 視 」

層 面 ， 普 通 以 上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；

在 「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」 上 ， 普 通 以 上 及 尚 可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

不 諳 之 外 籍 配 偶 。 顯 示 閩 南 語 能 力 愈 好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各 構

面 及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情 況 愈 好 ， 反 之 ， 閩 南 語 能 力 愈 差

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各 構 面 及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情 況 亦 愈 差 。  

五 、 不 同 結 婚 管 道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差 異 比 較  

    不同 結 婚 管 道 之 外 籍 配 偶，在 子 女 教 養 的「 語 言 能 力 」

層 面 ， 自 行 交 往 及 其 他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婚 姻 仲 介 之 外 籍 配

偶 ； 在 「 文 化 認 同 」 層 面 ， 自 行 交 往 及 其 他 之 外 籍 配 偶 優

於 婚 姻 仲 介 之 外 籍 配 偶 。 顯 示 經 由 婚 姻 仲 介 之 外 籍 配 偶 在

語 言 能 力 及 文 化 認 同 構 面 之 教 養 情 況 是 較 差 的 。  

六、不同先生家庭狀況之外籍配偶在子女教養上之差異比較  

    不同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之 外 籍 配 偶 ， 在 子 女 教 養 的 「 語 言

能 力 」 層 面 ，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為 健 全 家 庭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隔

代 教 養 及 其 他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課 業 協 助 」 層 面 ， 先 生 家

庭 狀 況 為 健 全 家 庭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隔 代 教 養 及 其 他 之 外 籍

配 偶 ； 在 「 同 儕 歧 視 」 層 面 ，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為 健 全 家 庭 之

外 籍 配 偶 優 於 隔 代 教 養 及 其 他 之 外 籍 配 偶 ； 在 「 整 體 子 女

教 養 」 上 ，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為 健 全 家 庭 之 外 籍 配 偶 優 於 隔 代

教 養 及 其 他 之 外 籍 配 偶 。 顯 示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為 健 全 家 庭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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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籍 配 偶 在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上 ， 尤 其 在 語 言 能 力 、 課 業 協 助

及 同 儕 歧 視 構 面 之 教 養 情 況 是 較 好 的 。  

 

表 4 -9 外 籍 配 偶 及 其 先 生 背 景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差 異 綜 合 分

析 表  

因素層面  
外 配  
婚 齡  

外 配  
工 作  

外 配  
國 語

能 力  

外配  
閩南語

能力  

外配  
結婚  
管道  

先生  
家庭  
狀況  

語 言 能 力  －  (4)>(1) (2),(3) >(1) (2)>(1) (3)>(1) (1)>(3) 

教 育 方 式  －  －  (3)> (1),(2) (2),(3) >(1) －  －  

課 業 協 助  (2)>(1) －  (3)>(1) (2),(3) >(1) －  (1)>(3) 

親 子 關 係  －  －  (3)> (1),(2) (3)> (2)>(1) －  －  

文 化 認 同  －  －  (2),(3) >(1) (2),(3) >(1) (3)>(1) －  

同 儕 歧 視  (4)>(1) －  (2),(3) >(1) (2),(3) >(1) －   (1)>(3) 

整 體  

子 女 教 養  
(2)>(1) －  (3)> (2)>(1) (2),(3) >(1) －  (1)>(3) 

註 ： N = 3 9 2  
外籍配偶婚齡： (1)3 年以下 (2)4-6 年 (3 )7-9 年 (4)10 年以上  
外籍配偶工作： (1)無 ( 2)農 (3)工 (4)商、服務業及其他  
外籍配偶國語能力： (1)不諳 (2)尚可 (3)普通以上  
外籍配偶閩南語能力： (1)不諳 ( 2)尚可 ( 3)普通以上  
外籍配偶結婚管道： (1)婚姻仲介 (2)親友介紹 (3)自行交往及其他  
外籍配偶先生家庭狀況： (1)健全家庭 ( 2)單親家庭 (3)隔代教養及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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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與子女教養之相關性分析  
    本節 採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統 計 方 法 ， 分 析 生 活 適 應 與 子

女 教 養 之 關 係 ， 以 探 討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與 子 女 教 養

上 之 相 關 情 形 。  

    生活 適 應 各 層 面 對 子 女 教 養 各 層 面 之 相 關 、 生 活 適 應

各 層 面 對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之 相 關 、 子 女 教 養 各 層 面 對 整 體 生

活 適 應 之 相 關 及 整 體 生 活 適 應 對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之 相 關 如 表

4- 1 0 所 示 ， 分 述 如 下 。  

壹 、 生 活 適 應 各 層 面 對 子 女 教 養 各 層 面 之 相 關  

    以生 活 適 應 各 層 面 對 子 女 教 養 各 層 面 而 言 ， 有 較 高 之

相 關 係 數 者 為 生 活 適 應 之 「 社 會 歧 視 」 層 面 對 子 女 教 養 之

「 同 儕 歧 視 」層 面（ r = . 4 73）；相 關 係 數 較 低 者 為 生 活 適 應

之「 語 言 溝 通」層 面 對 子 女 教 養 之「 親 子 關 係」層 面（ r= . 12 5）

及 生 活 適 應 之「 心 理 調 適 」層 面 對 子 女 教 養 之「 親 子 關 係 」

層 面 （ r= . 13 8）。  

貳 、 生 活 適 應 各 層 面 對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之 相 關  

    在生 活 適 應 各 層 面 對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中，以「 社 會 歧 視 」

對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之 相 關 程 度 最 高（ r= . 511），而 以「 語 言 溝

通 」 對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之 相 關 程 度 最 低 （ r= . 32 8）。  

參 、 子 女 教 養 各 層 面 對 整 體 生 活 適 應 之 相 關  

    在子 女 教 養 各 層 面 對 整 體 生 活 適 應 中，以「 同 儕 歧 視 」

對 整 體 生 活 適 應 之 相 關 程 度 最 高（ r= . 5 14），而 以「 親 子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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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 」 對 整 體 生 活 適 應 之 相 關 係 數 最 低 （ r= . 27 3）。  

肆 、 整 體 生 活 適 應 對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之 相 關  

    整體 生 活 適 應 對 整 體 子 女 教 養 之 相 關 係 數 為 . 61 2。  

 

表 4 -1 0  外 籍 配 偶 生 活 適 應 與 子 女 教 養 之 相 關 分 析 表   

因 素

層 面   語言能力  教育方式  課業協助  親子關係  文化認同  同儕歧視  整     體  
子女教養  

P e a r s o n  
相 關  . 2 2 7 * *  . 2 8 5 * *  . 3 3 5 * *  . 1 2 5 *  . 1 9 4 * *  . 3 0 6 * *  . 3 2 8 * *  

語 言

溝 通  顯 著 性  
( 雙 尾 )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1 4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

P e a r s o n  
相 關  . 3 4 1 * *  . 2 9 7 * *  . 3 9 2 * *  . 1 8 0 * *  . 2 9 3 * *  . 3 9 0 * *  . 4 2 3 * *  

生 活

習 慣  顯 著 性  
( 雙 尾 )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

P e a r s o n  
相 關  . 3 5 9 * *  . 3 8 2 * *  . 4 2 6 * *  . 1 8 7 * *  . 3 4 8 * *  . 3 5 5 * *  . 4 5 8 * *  

文 化

習 俗  顯 著 性  
( 雙 尾 )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

P e a r s o n  
相 關  . 4 1 4 * *  . 3 2 4 * *  . 3 4 5 * *  . 1 3 8 * *  . 3 2 9 * *  . 3 6 8 * *  . 4 1 8 * *  

心 理

調 適  顯 著 性  
( 雙 尾 )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6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

P e a r s o n  
相 關  . 3 6 1 * *  . 3 5 3 * *  . 3 0 4 * *  . 2 4 8 * *  . 4 2 4 * *  . 3 1 4 * *  . 4 5 8 * *  

夫 妻

相 處  顯 著 性  
( 雙 尾 )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

P e a r s o n  
相 關  . 3 11 * *  . 3 8 2 * *  . 3 0 1 * *  . 2 1 0 * *  . 2 8 6 * *  . 3 2 7 * *  . 4 1 4 * *  

婆 媳

相 處  顯 著 性  
( 雙 尾 )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

P e a r s o n  
相 關  . 4 1 5 * *  . 3 7 9 * *  . 3 6 9 * *  . 2 5 1 * *  . 3 6 5 * *  . 4 7 3 * *  . 5 11 * *  

社 會

歧 視  顯 著 性  
( 雙 尾 )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

P e a r s o n  
相 關  . 4 9 3 * *  . 4 9 0 * *  . 5 0 1 * *  . 2 7 3 * *  . 4 5 5 * *  . 5 1  4 * *  . 6 1 2 * *  整 體  

生 活

適 應  顯 著 性  
( 雙 尾 )  

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. 0 0 0  

N = 3 92 ,  *p < . 05 ,  **p < .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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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 結論與建議  

    本 章 將 依 據 第 四 章 之 資 料 分 析 ， 提 出 研 究 結 論 與 建

議 ， 以 作 為 政 府 機 關 及 相 關 學 術 單 位 之 參 考 。 本 章 共 分 為

二 節 ， 第 一 節 為 結 論 、 第 二 節 為 建 議 。  

 

第一節   結論  

依 第 四 章 的 資 料 分 析 結 果，將 研 究 結 論 綜 合 整 理 如 下： 

壹 、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之 現 況 為 普 通  

    外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之 整 體 現 況 為 普 通 ， 而 在 生 活 適

應 各 構 面 的 調 查 情 形 ， 本 研 究 顯 示 以 「 文 化 習 俗 」 及 「 心

理 調 適 」 之 適 應 程 度 較 低 ； 另 從 各 題 項 而 言 ， 外 籍 配 偶 在

文 化 習 俗 及 心 理 調 適 方 面 的 適 應 情 況 較 有 問 題 ， 且 可 能 因

而 較 易 受 到 鄰 居 或 週 遭 的 人 以 異 樣 眼 光 看 待 。 因 此 ， 對 於

外 籍 配 偶 在 文 化 習 俗 上 的 融 入 及 心 理 調 適 上 的 輔 導 實 有 加

強 之 必 要 。  

貳 、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之 現 況 為 良 好  

    外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之 整 體 現 況 為 良 好 ， 而 在 子 女 教

養 各 構 面 的 調 查 情 形 ， 本 研 究 顯 示 以 「 課 業 協 助 」 之 教 養

程 度 較 低 ； 另 從 各 題 項 而 言 ， 外 籍 配 偶 對 其 子 女 在 語 言 能

力 及 課 業 協 助 方 面 的 教 養 情 況 較 有 問 題 ， 外 籍 配 偶 本 身 母

語 能 力 雖 較 好 ， 但 其 子 女 之 母 語 能 力 卻 普 遍 較 差 ， 連 帶 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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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 到 其 對 子 女 在 課 業 上 的 協 助 。 因 此 ， 對 於 外 籍 配 偶 子 女

在 母 語 （ 母 親 國 家 之 語 言 ） 上 的 學 習 實 有 加 強 之 必 要 。  

參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
    本研 究 顯 示 ， 不 同 婚 齡 、 學 歷 、 語 言 能 力 、 先 生 教 育

程 度 及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有 顯 著 差

異 ， 摘 要 如 下 ：  

一 、  以 婚 齡 而 言， 婚 齡 較 長 之 外 籍 配 偶 在「 文 化 習 俗 」上

的 適 應 情 況 較 好 。  

二 、  以 學 歷 而 言， 學 歷 較 高 之 外 籍 配 偶 在「 夫 妻 相 處 」上

的 適 應 情 況 較 好 。  

三 、  以 語 言 能 力 而 言，國 語 及 閩 南 語 能 力 較 好 之 外 籍 配 偶

在 各 構 面 及 「 整 體 」 上 的 適 應 情 況 較 好 。  

四 、  以 先 生 教 育 程 度 而 言，先 生 教 育 程 度 較 高 之 外 籍 配 偶

在 「 夫 妻 相 處 」 上 的 適 應 情 況 較 好 。  

五 、  以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而 言，先 生 家 庭 狀 況 較 健 全 之 外 籍 配

偶 在「 生 活 習 慣 」、「 文 化 習 俗 」、「 夫 妻 相 處 」、「 婆 媳

相 處 」 及 「 整 體 」 上 的 適 應 情 況 較 好 。  

肆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
    本研 究 顯 示 ， 不 同 婚 齡 、 工 作 、 語 言 能 力 、 結 婚 管 道

及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之 外 籍 配 偶 在 子 女 教 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摘

要 如 下 ：  

一 、  以 婚 齡 而 言，婚 齡 較 長 之 外 籍 配 偶 在「 課 業 協 助 」、「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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儕 歧 視 」 及 「 整 體 」 上 的 教 養 情 況 較 好 。  

二 、  以 工 作 而 言， 有 工 作 之 外 籍 配 偶 在「 語 言 能 力 」上 的

教 養 情 況 較 好 。  

三 、  以 語 言 能 力 而 言，國 語 及 閩 南 語 能 力 較 好 之 外 籍 配 偶

在 各 構 面 及 「 整 體 」 上 的 教 養 情 況 較 好 。  

四 、  以 結 婚 管 道 而 言，經 由 自 行 交 往 及 其 他 方 式 結 婚 之 外

籍 配 偶 在「 語 言 能 力 」及「 文 化 認 同 」上 的 教 養 情 況

較 好 。  

五 、  以 先 生 家 庭 狀 況 而 言，先 生 家 庭 狀 況 較 健 全 之 外 籍 配

偶 在「 語 言 能 力 」、「 課 業 協 助 」、「 同 儕 歧 視 」及「 整

體 」 上 的 教 養 情 況 較 好 。  

伍 、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與 子 女 教 養 之 情 況 有 正 相 關  

    本研 究 顯 示 ，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與 子 女 教 養 上 呈 現

正 相 關 ， 即 外 籍 配 偶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的 情 況 愈 好 ， 其 對 子 女

的 教 養 情 況 亦 愈 佳 。  

 

第二節   建議  

    依研 究 結 論 ，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， 提 供 政 府 機 關 及 相 關 學

術 單 位 參 考 ：  

壹 、 加 強 外 籍 配 偶 之 本 國 語 言 能 力  

    依據 本 研 究 結 果 ， 外 籍 配 偶 融 入 台 灣 家 庭 生 活 的 適 應

情 況 及 對 子 女 的 教 養 情 況 ， 與 她 的 國 籍 及 年 齡 並 沒 有 明 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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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相 關 ， 卻 跟 她 的 語 言 能 力 有 很 大 的 關 聯 。 本 研 究 發 現 ，

外 籍 配 偶 本 身 在 國 語 及 閩 南 語 的 能 力 愈 好 ， 其 在 生 活 上 的

適 應 及 對 子 女 的 教 養 情 況 亦 愈 好 ， 因 此 ， 建 議 政 府 應 加 強

開 設 外 籍 配 偶 國 語 及 閩 南 語 之 識 字 班 或 語 言 班 ， 以 提 升 外

籍 配 偶 之 本 國 語 言 能 力 。  

貳 、 培 育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之 母 語 能 力  

    本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的 本 國 語 言 能 力 平 均

都 還 不 錯 ， 在 本 國 語 言 的 學 習 上 也 大 多 沒 有 問 題 ； 但 在 母

語 （ 母 親 國 家 的 語 言 ） 上 的 語 言 能 力 卻 普 遍 較 差 ， 且 在 學

習 母 語 上 是 較 有 問 題 的 ， 顯 示 這 些 外 籍 配 偶 的 母 語 並 未 能

受 到 重 視 及 保 存 而 傳 授 給 她 的 下 一 代 。 因 此 ， 建 議 政 府 應

重 視 外 籍 配 偶 之 母 語 ， 推 動 保 存 外 籍 配 偶 母 語 之 相 關 措

施 ， 如 於 小 學 增 設 母 語 語 言 班 或 習 字 班 ， 以 培 育 外 籍 配 偶

子 女 之 母 語 能 力 。 這 些 外 籍 配 偶 的 子 女 ， 經 過 兩 國 文 化 的

孕 育 ， 如 又 能 精 通 本 國 及 母 親 國 家 的 語 言 ， 未 來 將 成 為 我

國 政 經 各 界 重 要 的 語 言 及 通 譯 人 才 。  

參 、 增 進 外 籍 配 偶 對 台 灣 文 化 習 俗 的 了 解  

    本研 究 發 現 ， 外 籍 配 偶 對 台 灣 文 化 習 俗 上 的 適 應 情 況

普 遍 較 差 ， 且 仍 存 在 著 社 會 歧 視 問 題 而 影 響 到 她 在 生 活 上

的 適 應。因 此，建 議 政 府 應 加 強 辦 理 多 元 文 化 課 程 或 活 動，

並 透 過 各 種 宣 導 管 道 ， 使 外 籍 配 偶 能 盡 速 融 入 台 灣 的 文 化

習 俗 ， 並 使 本 國 民 眾 認 同 及 包 容 多 元 文 化 ， 消 弭 對 外 籍 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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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 之 社 會 歧 視 觀 念 ， 使 外 籍 配 偶 能 及 早 適 應 台 灣 的 生 活 。  

肆 、 輔 導 外 籍 配 偶 提 升 教 育 程 度  

本 研 究 發 現， 外 籍 配 偶 夫 妻 之 間 的 相 處 情 形， 與 外 籍

配 偶 配 本 身 及 其 先 生 之 教 育 程 度 有 明 顯 的 關 係 ， 教 育 程 度

愈 高 ， 夫 妻 相 處 情 況 則 愈 好 。 而 外 籍 配 偶 夫 妻 間 的 相 處 ，

往 往 會 影 響 到 整 個 外 籍 配 偶 家 庭 ， 夫 妻 感 情 融 洽 ， 相 處 情

況 良 好 ， 除 了 能 降 低 婆 媳 不 睦 、 避 免 發 生 家 暴 問 題 ， 對 於

外 籍 配 偶 各 方 面 的 生 活 適 應 及 對 其 子 女 的 教 養 上 都 會 有 很

大 的 幫 助 。 因 此 ， 建 議 政 府 應 加 強 外 籍 配 偶 家 庭 在 教 育 方

面 的 輔 導 措 施 ， 輔 導 社 區 或 學 校 開 設 進 修 班 ， 鼓 勵 及 補 助

外 籍 配 偶 及 其 先 生 同 時 進 修 ， 以 提 升 其 教 育 程 度 ， 並 增 進

其 對 子 女 之 教 養 能 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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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 

附錄一   台灣各地區外籍配偶人數概況表  

大 陸 及 港 澳  

地 區 配 偶  

東 南 亞 地 區  

外 籍 配 偶  
越  南  印  尼  

區 域 別    總 計  

人  數    ％  人  數  ％  人  數  ％  人  數  ％  

總  計  4 8 3 , 5 8 7  3 2 6 , 5 7 4  6 7 . 5 3  1 3 6 , 9 4 2  2 8 . 3 2  8 8 , 6 7 5  1 8 . 3 4  2 7 , 9 0 9  5 . 7 7  

新 北 市  9 2 , 8 0 1  6 6 , 3 6 5  7 1 . 5 1  2 1 , 6 9 8  2 3 . 3 8  1 5 , 0 6 5  1 6 . 2 3  3 , 3 3 9  3 . 6 0  

桃 園 縣  5 2 , 6 3 1  3 3 , 8 3 1  6 4 . 2 8  1 6 , 8 9 7  3 2 . 1 0  8 , 5 7 2  1 6 . 2 9  4 , 4 1 0  8 . 3 8  

高 雄 市  5 6 , 7 7 8  4 0 , 9 4 2  7 2 . 1 1  1 4 , 1 6 4  2 4 . 9 5  1 0 , 3 2 2  1 8 . 1 8  2 , 0 0 6  3 . 5 3  

臺 中 市  4 9 , 9 9 3  3 4 , 6 3 8  6 9 . 2 9  1 3 , 4 0 1  2 6 . 8 1  9 , 0 8 2  1 8 . 1 7  2 , 1 2 1  4 . 2 4  

臺 南 市  3 0 , 6 2 4  2 0 , 5 7 1  6 7 . 1 7  9 , 1 9 0  3 0 . 0 1  6 , 9 8 9  2 2 . 8 2  1 , 0 1 8  3 . 3 2  

彰 化 縣  2 0 , 6 0 4  1 1 , 2 6 8  5 4 . 6 9  9 , 0 1 7  4 3 . 7 6  6 , 1 3 7  2 9 . 7 9  1 , 6 8 4  8 . 1 7  

屏 東 縣  1 7 , 9 1 3  1 0 , 3 0 7  5 7 . 5 4  7 , 3 0 6  4 0 . 7 9  4 , 4 2 4  2 4 . 7 0  1 , 6 6 4  9 . 2 9  

臺 北 市  5 4 , 0 4 4  4 1 , 4 7 0  7 6 . 7 3  7 , 1 0 9  1 3 . 1 5  4 , 8 3 7  8 . 9 5  1 , 0 5 1  1 . 9 4  

雲 林 縣  1 4 , 6 9 3  8 , 2 4 1  5 6 . 0 9  6 , 2 3 7  4 2 . 4 5  3 , 9 0 5  2 6 . 5 8  1 , 7 5 4  1 1 . 9 4  

新 竹 縣  1 2 , 0 4 5  6 , 3 5 9  5 2 . 7 9  5 , 1 9 7  4 3 . 1 5  2 , 0 5 7  1 7 . 0 8  2 , 3 2 9  1 9 . 3 4  

嘉 義 縣  1 2 , 0 8 1  7 , 0 0 3  5 7 . 9 7  4 , 9 8 1  4 1 . 2 3  3 , 4 3 5  2 8 . 4 3  1 , 1 3 5  9 . 3 9  

苗 栗 縣  1 2 , 7 0 2  7 , 5 4 7  5 9 . 4 2  4 , 9 4 3  3 8 . 9 2  2 , 6 0 9  2 0 . 5 4  1 , 8 2 7  1 4 . 3 8  

南 投 縣  9 , 7 6 7  5 , 2 8 0  5 4 . 0 6  4 , 3 3 3  4 4 . 3 6  2 , 9 7 3  3 0 . 4 4  8 7 9  9 . 0 0  

宜 蘭 縣  7 , 6 1 6  4 , 6 1 1  6 0 . 5 4  2 , 8 0 3  3 6 . 8 0  2 , 0 6 2  2 7 . 0 7  4 3 0  5 . 6 5  

新 竹 市  8 , 4 0 2  5 , 4 1 3  6 4 . 4 3  2 , 2 0 3  2 6 . 2 2  1 , 1 8 1  1 4 . 0 6  6 2 8  7 . 4 7  

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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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  台灣各地區外籍配偶人數概況表 （續上 頁 ）  

大 陸 及 港 澳  

地 區 配 偶  

東 南 亞 地 區  
外 籍 配 偶  

越  南  印  尼  
區 域 別    總 計  

人  數    ％  人  數  ％  人  數  ％  人  數  ％  

基 隆 市  9 , 4 7 9  7 , 2 1 8  7 6 . 1 5  2 , 0 3 5  2 1 . 4 7  1 , 5 3 9  1 6 . 2 4  2 6 4  2 . 7 9  

花 蓮 縣  7 , 8 3 9  5 , 9 1 8  7 5 . 4 9  1 , 7 1 3  2 1 . 8 5  1 , 0 1 6  1 2 . 9 6  5 0 8  6 . 4 8  

臺 東 縣  3 , 9 4 8  2 , 5 1 5  6 3 . 7 0  1 , 3 3 8  3 3 . 8 9  9 3 2  2 3 . 6 1  2 4 8  6 . 2 8  

嘉 義 市  4 , 5 1 3  3 , 2 1 0  7 1 . 1 3  1 , 1 8 2  2 6 . 1 9  8 3 2  1 8 . 4 4  1 9 1  4 . 2 3  

澎 湖 縣  1 , 7 4 3  8 2 4  4 7 . 2 7  8 8 9  5 1 . 0 0  5 3 0  3 0 . 4 1  3 1 0  1 7 . 7 9  

金 門 縣  2 , 2 6 1  1 , 9 6 7  8 7 . 0 0  2 7 8  1 2 . 3 0  1 5 8  6 . 9 9  1 1 0  4 . 8 7  

連 江 縣  5 4 3  5 0 9  9 3 . 7 4  2 8  5 . 1 6  1 8  3 . 3 1  3  0 . 5 5  

未  詳  5 6 7  5 6 7  1 0 0 . 0 0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

資 料 來 源 ：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與 內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（ 2 0 1 3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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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  歷年外籍配偶結婚登記對數統計一覽表  

 男 性 配 偶  女 性 配 偶  
年 別   總 計  

合 計  
大 陸 港

澳 地 區  
外 國 籍  合 計  

大 陸 港

澳 地 區  
外 國 籍  

1 9 9 8  2 1 , 9 6 9  2 , 2 1 5  4 9 0  1 , 7 2 5  1 9 , 7 5 4  11 , 4 5 2  8 , 3 0 2  

1 9 9 9  3 2 , 7 6 4  2 , 8 4 0  8 5 7  1 , 9 8 3  2 9 , 9 2 4  1 7 , 0 0 5  1 2 , 9 1 9  

2 0 0 0  4 5 , 3 0 8  3 , 1 4 5  8 5 2  2 , 2 9 3  4 2 , 1 6 3  2 2 , 9 5 6  1 9 , 2 0 7  

2 0 0 1  4 5 , 4 4 9  3 , 2 6 5  1 , 0 0 4  2 , 2 6 1  4 2 , 1 8 4  2 6 , 3 3 8  1 5 , 8 4 6  

2 0 0 2  4 9 , 3 0 0  4 , 4 5 7  1 , 7 7 8  2 , 6 7 9  4 4 , 8 4 3  2 7 , 7 6 7  1 7 , 0 7 6  

2 0 0 3  5 4 , 3 0 5  5 , 9 0 5  3 , 0 7 3  2 , 8 3 2  4 8 , 4 0 0  3 1 , 3 5 3  1 7 , 0 4 7  

2 0 0 4  3 2 , 5 3 1  3 , 1 0 3  3 5 6  2 , 7 4 7  2 9 , 4 2 8  11 , 8 4 0  1 7 , 5 8 8  

2 0 0 5  2 7 , 7 3 1  3 , 1 3 5  4 4 8  2 , 6 8 7  2 4 , 5 9 6  1 3 , 9 6 3  1 0 , 6 3 3  

2 0 0 6  2 3 , 6 0 8  3 , 1 7 4  5 1 4  2 , 6 6 0  2 0 , 4 3 4  1 3 , 8 7 1  6 , 5 6 3  

2 0 0 7  2 4 , 4 7 3  3 , 1 8 5  5 8 3  2 , 6 0 2  2 1 , 2 8 8  1 4 , 0 0 3  7 , 2 8 5  

2 0 0 8  2 1 , 5 0 0  3 , 5 0 4  6 2 6  2 , 8 7 8  1 7 , 9 9 6  1 2 , 1 4 9  5 , 8 4 7  

2 0 0 9  2 1 , 7 2 4  3 , 6 6 3  6 9 0  2 , 9 7 3  1 8 , 0 6 1  1 2 , 5 1 9  5 , 5 4 2  

2 0 1 0  2 1 , 3 2 2  3 , 8 0 8  8 4 0  2 , 9 6 8  1 7 , 5 1 4  1 2 , 3 3 3  5 , 1 8 1  

2 0 1 1  2 1 , 5 9 1  4 , 1 7 2  1 , 0 4 6  3 , 1 2 6  1 7 , 4 1 9  1 2 , 4 8 3  4 , 9 3 6  

2 0 1 2  2 0 , 11 5  4 , 2 8 8  1 , 0 9 3  3 , 1 9 5  1 5 , 8 2 7  11 , 2 1 5  4 , 6 1 2  

2 0 1 3  1 9 , 4 3 9  4 , 2 4 3  1 , 0 8 3  3 , 1 6 0  1 5 , 1 9 6  1 0 , 2 9 5  4 , 9 0 1  

資 料 來 源 ：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（ 2 0 1 4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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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   歷年本國籍及外國籍出生人口概況表  

本 國 籍  外 國 籍  
年 別  總 計  

人 數  百 分 比  人 數  百 分 比  

2 0 0 4  2 1 7 , 6 8 5  1 8 8 , 9 6 8  8 6 . 8 1  2 8 , 7 1 7  1 3 . 1 9  

2 0 0 5  2 0 6 , 4 6 5  1 7 9 , 8 5 2  8 7 . 11  2 6 , 6 1 3  1 2 . 8 9  

2 0 0 6  2 0 5 , 7 2 0  1 8 1 , 8 3 9  8 8 . 3 9  2 3 , 8 8 1  11 . 6 1  

2 0 0 7  2 0 3 , 7 11  1 8 2 , 9 2 2  8 9 . 7 9  2 0 , 7 8 9  1 0 . 2 1  

2 0 0 8  1 9 6 , 4 8 6  1 7 7 , 5 6 7  9 0 . 3 7  1 8 , 9 1 9   9 . 6 3  

2 0 0 9  1 9 2 , 1 3 3  1 7 5 , 5 0 3  9 1 . 3 4  1 6 , 6 3 0   8 . 6 6  

2 0 1 0  1 6 6 , 4 7 3  1 5 1 , 9 6 8  9 1 . 2 9  1 4 , 5 0 5   8 . 7 1  

2 0 1 1  1 9 8 , 3 4 8  1 8 2 , 9 0 0  9 2 . 2 1  1 5 , 4 4 8   7 . 7 9  

2 0 1 2  2 3 4 , 5 9 9  2 1 7 , 3 3 1  9 2 . 6 4  1 7 , 2 6 8   7 . 3 6  

2 0 1 3  1 9 4 , 9 3 9  1 8 1 , 8 5 3  9 3 . 2 9  1 3 , 0 8 6   6 . 7 1  

資 料 來 源 ：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（ 2 0 1 4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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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四   調查問卷  

「 彰 化 縣 外 籍 配 偶 融 入 台 灣 家 庭 生 活 情 況 之 調 查 與 分 析 」  
調 查 問 卷  

您 好 ：   
本 問 卷 之 調 查 對 象 為 彰 化 縣 東 南 亞 地 區 外 籍 配 偶 之 家 庭 成

員，希 望 從 家 庭 成 員 的 角 度 來 看 待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生 活 情 形，以 了

解 外 籍 配 偶 融 入 台 灣 家 庭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及 子 女 教 養 上 之 情 況，並

分 析 其 在 生 活 適 應 及 子 女 教 養 上 的 問 題 ， 針 對 研 究 結 果

提 出 具 體 建 議 ， 提 供 政 府 及 相 關 學 術 單 位 參 考 。  
    本 問 卷 所 搜 集 到 的 資 料，僅 供 政 府 研 究 之 用，絕 對 保 密，且

不 做 個 人 分 析 比 較 ， 請 您 不 必 有 所 顧 慮 ， 放 心 填 答 。  

感 謝 您 抽 空 填 答，您 的 協 助 與 幫 忙，對 我 助 益 良 多，謹 此 獻

上 十 二 萬 分 謝 意 。 敬 祝  

家 庭 幸 福 、 事 事 順 心    
彰  化  縣  警  察  局  外  事  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  究  人  員 ：  林 秋 田   敬 啟

           中  華  民  國  1 0 3  年  6  月

【 第 一 部 分 】 個 人 資 料  
《 填 答 說 明 》： 煩 請 您 在 適 當 的 「 □」 內 打 「 V」  

1 . 居 住 地

區 ：  

□ ( 1 )彰 化 市   □ ( 2 )芬 園 鄉   □ ( 3 )花 壇 鄉   □ ( 4 )秀
水 鄉   □ ( 5 ) 鹿 港 鎮   □ ( 6 ) 福 興 鄉   □ ( 7 ) 和 美 鎮   
□ ( 8 )線 西 鄉   □ ( 9 )伸 港 鄉   □ ( 1 0 )員 林 鎮   □ ( 11 )
大 村 鄉   □ ( 1 2 )永 靖 鄉   □ ( 1 3 )埔 心 鄉   □ ( 1 4 )溪 湖

鎮   □ ( 1 5 ) 埔 鹽 鄉   □ ( 1 6 ) 社 頭 鄉   □ ( 1 7 ) 田 中 鎮   
□ ( 1 8 ) 二 水 鄉   □ ( 1 9 ) 北 斗 鎮   □ ( 2 0 ) 田 尾 鄉   □

( 2 1 )埤 頭 鄉   □ ( 2 2 )溪 州 鄉   □ ( 2 3 )竹 塘 鄉   □ ( 2 4 )
二 林 鎮   □ ( 2 5 )芳 苑 鄉   □ ( 2 6 )大 城 鄉    

2 . 與 家 中

外 籍 配 偶

之 關 係 :  

□ ( 1 )先 生   □ ( 2 )公 公   □ ( 3 )婆 婆   □ ( 4 )先 生 之 兄

弟   □ ( 5 )先 生 之 姐 妹  

【 第 二 部 分 】 家 中 外 籍 配 偶 之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
《 填 答 說 明 》： 煩 請 您 在 適 當 的 「 □」 內 打 「 V」  

1 .國 籍 :  □ ( 1 ) 越 南   □ ( 2 ) 印 尼   □ ( 3 ) 泰 國   □ ( 4 ) 柬 埔 寨   
□ ( 5 )其 他      

2 .年 齡 :  □ ( 1 ) 3 0 歲 以 下   □ ( 2 ) 3 0  ~  4 0 歲 以 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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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( 3 ) 4 0 歲 （ 含 ） 以 上  

3 .婚 齡 :  □ ( 1 ) 3 年 以 下   □ ( 2 ) 4  ~  6 年   □ ( 3 ) 7  ~  9 年  
□ ( 4 ) 1 0 年 以 上  

4 .學 歷 :  □ ( 1 )國 小 以 下   □ ( 2 )國 中   □ ( 3 )高 中 職 以 上  

5 .工 作 :   □ ( 1 )無   □ ( 2 )農   □ ( 3 )工  
□ ( 4 )商 、 服 務 業 及 其 他      

6 . 語 言 能

力 :  
□ 國   語 （ □ ( 1 )不 諳   □ ( 2 )尚 可   □ ( 3 )普 通 以 上 ） 
□ 閩 南 語 （ □ ( 1 )不 諳   □ ( 2 )尚 可   □ ( 3 )普 通 以 上 ） 

7 . 結 婚 管

道 :   
□ ( 1 )婚 姻 仲 介   □ ( 2 )親 友 介 紹  
□ ( 3 )自 行 交 往 及 其 他        

【 第 三 部 分 】 家 中 外 籍 配 偶 先 生 之 家 庭 背 景 資 料  
《 填 答 說 明 》： 煩 請 您 在 適 當 的 「 □」 內 打 「 V」  

1 .年 齡 :  □ ( 1 ) 4 0 歲 以 下   □ ( 2 ) 4 0  ~  5 0 歲 以 下  
□ ( 3 ) 5 0 歲 （ 含 ） 以 上  

2 .職 業 :  □ ( 1 )農   □ ( 2 )工   □ ( 3 )商  
□ ( 4 )服 務 業 及 其 他      

3 . 教 育 程

度 :  
□ ( 1 )國 小 以 下   □ ( 2 )國 中   □ ( 3 )高 中 職  
□ ( 4 )大 專 以 上  

4 . 經 濟 收

入 :   

平 均 月 收 入  
□ ( 1 ) 2 萬 元 以 下   □ ( 2 ) 2 萬  ~  3 萬 元 以 下   □ ( 3 ) 3
萬  ~  4 萬 元 以 下   □ ( 4 ) 4 萬 元 （ 含 ） 以 上  

5 . 家 庭 成

員 :  
□ ( 1 )父 親   □ ( 2 )母 親    
□ ( 3 )子 女 （     人 ）   □ ( 4 )其 他 家 人 （     人 ）  

6 . 家 庭 狀

況 :   
□ ( 1 )健 全 家 庭   □ ( 2 )單 親 家 庭  
□ ( 3 )隔 代 教 養 及 其 他        

【 第 四 部 分 】： 在 此 希 望 瞭 解 您 家 中 外 籍 配 偶 （ 以 下 簡 稱

「 她 」）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的 情 況 ， 請 您 根 據 實

際 情 形 ， 依 序 由 「 非 常 同 意 」 至 「 非 常 不

同 意 」 在 適 當 的 「 □」 內 打 「 V」  

項  

目  

題  

號  
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

非
常
同
意 

同
意 

普
通 

不
同
意 

非
常
不
同
意 

 1  
整 體 而 言 ， 您 覺 得 她 在 台 灣 的 生 活

適 應 良 好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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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
您 覺 得 她 和 家 人 在 語 言 溝 通 上 沒

有 障 礙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3  
您 覺 得 語 言 溝 通 上 的 障 礙 對 她 在

台 灣 的 生 活 適 應 沒 有 影 響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語  
言  
溝  
通  

4  
您 覺 得 語 言 溝 通 對 她 的 人 際 關 係

沒 有 影 響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5  
您 覺 得 她 現 在 能 適 應 台 灣 的 生 活

習 慣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6  
您 覺 得 生 活 習 慣 的 差 異 不 會 影 響

她 跟 家 人 之 間 的 相 處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7  
您 覺 得 她 現 在 能 適 應 台 灣 的 飲 食

習 慣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生  
活  
習  
慣  

8  
您 覺 得 飲 食 習 慣 的 差 異 不 會 影 響

她 跟 家 人 之 間 的 相 處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9  您 覺 得 她 了 解 台 灣 的 文 化 習 俗 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文  
化  
習  
俗  1 0  您 覺 得 她 能 適 應 台 灣 的 文 化 習 俗 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11  您 覺 得 她 在 心 理 調 適 上 沒 有 問 題 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1 2  
您 覺 得 心 理 調 適 的 問 題 不 會 影 響

她 與 家 人 之 間 的 相 處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心  
理  
調  
適  1 3  

您 覺 得 心 理 調 適 的 問 題 不 會 影 響

她 與 鄰 居 或 他 人 之 間 的 接 觸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1 4  您 覺 得 她 在 夫 妻 相 處 上 沒 有 問 題 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1 5  您 覺 得 她 跟 先 生 之 間 的 感 情 很 好 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1 6  
就 您 所 知 她 與 先 生 之 間 沒 有 發 生

過 家 暴 問 題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夫  
妻  
相  
處  

1 7  
您 覺 得 她 的 先 生 能 協 助 她 融 入 台

灣 的 家 庭 生 活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1 8  您 覺 得 她 在 婆 媳 相 處 上 沒 有 問 題 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婆  
媳  
相  
處  1 9  您 覺 得 她 與 婆 婆 之 間 的 關 係 良 好 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2 0  
您 覺 得 您 與 您 的 家 人 不 會 因 為 她

是 外 籍 配 偶 而 輕 視 她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2 1  
您 覺 得 鄰 居 或 週 遭 的 人 不 會 因 為

她 是 外 籍 配 偶 而 用 異 樣 的 眼 光 看

待 她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社  
會  
歧  
視  

2 2  
您 覺 得 社 會 歧 視 問 題 並 不 會 影 響

她 在 生 活 上 的 適 應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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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第 五 部 分 】： 在 此 希 望 瞭 解 您 家 中 外 籍 配 偶 （ 以 下 簡 稱

「 她 」）在 子 女 教 養 上 的 情 況 ， 請 您 根 據 實

際 情 形 ， 依 序 由 「 非 常 同 意 」 至 「 非 常 不

同 意 」 在 適 當 的 「 □」 內 打 「 V」  

項  

目  

題  

號  
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

非
常
同
意 

同
意 

普
通 

不
同
意 

非
常
不
同
意 

 1  
整 體 而 言 ， 您 覺 得 她 在 子 女 教 養 上

的 情 況 良 好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2  
她 與 子 女 溝 通 時 ，會 使 用 自 己 國 家

的 語 言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3  
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跟 家 人 在 語 言 溝

通 上 沒 有 問 題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4  
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在 學 習 本 國 語 言

上 沒 有 問 題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5  
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在 學 習 母 語 （ 母 親

國 家 的 語 言 ） 上 沒 有 問 題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6  
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的 本 國 語 言 能 力

很 好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語  
言  
能  
力  

7  
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的 母 語 語 言 能 力

很 好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8  您 覺 得 她 有 能 力 教 育 她 的 子 女 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教  
育  
方  
式  

9  
您 覺 得 她 對 子 女 的 教 育 方 式 很 適

宜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1 0  您 覺 得 她 會 重 視 子 女 的 課 業 狀 況 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11  
您 覺 得 她 可 以 提 供 子 女 必 要 的 課

業 協 助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1 2  
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在 課 業 上 的 表 現

很 好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課  
業  
協  
助  

1 3  
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在 才 藝 上 的 表 現

很 好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1 4  您 覺 得 她 跟 子 女 之 間 的 關 係 很 好 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親  
子  
關  
係  

1 5  
您 覺 得 她 跟 子 女 之 間 的 溝 通 沒 有

問 題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文  
化  1 6  

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可 以 認 同 台 灣 文

化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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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 
同  1 7  

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可 以 認 同 母 親 國

家 的 文 化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1 8  
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與 同 儕（ 其 他 本 國

小 孩 ） 的 相 處 沒 有 問 題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1 9  
您 覺 得 她 子 女 的 同 儕 不 會 因 為 他

母 親 是 外 籍 配 偶 而 用 異 樣 的 眼 光

看 待 他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同  
儕  
歧  
視  

2 0  
您 覺 得 她 的 子 女 不 會 因 為 受 到 同

儕 的 歧 視 而 影 響 課 業 上 的 學 習 或

表 現  
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

辛辛 苦苦 了了 ！！ 本本 問問 卷卷 到到 此此 結結 束束，，請請   您您 再再 次次 檢檢 查查 是是 否否 有有 所所 遺遺 漏漏 ，，  

衷衷 心心 感感 謝謝     您您 的的 熱熱 心心 協協 助助 。。  


